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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為兩年期計畫，題目是:日本現代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及改革之
分析--以文科省、地方自治團體、大學、中小學校及民間社團之分
工與協作機制為主(Ⅰ)(Ⅱ)。研究目的是分析日本教師教育整體政
策改革體制及政策，並探究文科省、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教育委員會
、大學及中小學之監督與分工機制，以探討政策推動時之有效的相
互鏈結機制，並探討日本教師教育之整體政策體制中培育期、專業
成長階段與教學現場協作，作一完整與更深入之整合探討。研究主
要結論是此次改革具有總結二戰後之教師教育政策之意涵，強調職
前培育、聘用與在職研修之一體化制度;地方自治體和大學共同成立
師資培育協議會，共同制定師資培育指標，並以師資培育協議會運
作整合文科省、教育委員會和大學端之合作機制;大學培育課程需依
照核心課程編制相關內容，並要接受重新認可及評鑑等。此次改革
政策要建立「終生持續學習之教師體制」，其重點置於「在學校現
場讓教師專業成長」之理念，其改革運作完全是「政治主導」之改
革。最後也提出行政權力與大學培育師資鏈結、改變由大學培育為
主之理念、教育部欠缺規劃師培系統政策及配套策略等建議，以做
為我國師資培育政策發展之參考。

中文關鍵詞： 教師教育、政策、體制、一體化、協作機制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was a whole program completed by two years. It
aimed to explore analyze the whole revolution system and
policies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Japan, the system of
oversaw and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MEXT(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ommittees of counties, universities and
elementary schools for the effective connected system while
promoting polic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s cooperation of
whole policy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stage, and on-site teaching.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ing:
1.The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after World War Second was
emphasized on integrated system of the cultivation before
teaching, employment and in-service training.
2.The counties and universities worked together as teacher
education committee to cooperate for teacher education
index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committee enforced the
cooperation of system including MEXT, education committee
and universities.
3.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in universities needed to make
curriculums based on the core curriculum, and accepted the
approval again and evaluation.
4.This revolution of policies was aimed to establish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of lifelong learning”, focused
on the idea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on-
site teaching, and operation of revolution was all for
“political- led”.
5.It finally offered the suggestions about connected system



of teacher educa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on power and
teache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o change the idea of
universities oriented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cked of teacher education’s
systematic policies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to as the
reference for teacher education policies development in
Taiwan.

英文關鍵詞： teacher education, policies, system, integrated system,
cooperat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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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代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及改革之分析--以文科省、地方自治團體、大學、中小學校及民間社團之

分工與協作機制為主(Ⅰ)(Ⅱ)----期末報告(2020.01.25) 

壹、研究計畫之問題意識與理論基礎 

一、問題意識 

「國家的未來，關鍵在教育；教育的品質，奠基於良師」，根據學校教育改革經驗，教師素質是

奠定學生學習成就的最重要基礎，是教育革新成功與否的關鍵（教育部，2012），也因此中國的師資

培育制度起源甚早，可追溯至清光緒年間(西元 1897 年)於上海南洋公學設置師範院起，迄今超過一百

年以上，而舊臺灣自 1979 年《師範教育法》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後，也確立了我國現代師資培育制度

的方向，在師範教育法時期，我國的師資培育採取了一元化政策，並由當時的 3 所師範大學以及政治

大學教育學系培育中學師資，9 所師專培育小學師資，合計 13 校，是臺灣僅有的中小學師資培育機構；

而後伴隨著整體社會多元開放的氛圍下，1994 年公布了《師資培育法》，希望藉由多元開放的師資政

策解決一元化產生的：師資供需失調、某些類科師資缺乏、師範生分發困難以因才任教、結業生實施

輔導未能充分落實、師範生轉業或升學的限制等（李園會，2001；張德銳、丁一顧，2005）。 

而多元化的師資培育法相較於師範教育法時期，有幾項特色，包含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教師資

格檢定制度、公自費制度併行、儲備式師資培育方式、合流式培育師資、加強實習輔導制度等（李園

會，2001；伍振鷟、黃士嘉，2002；許筱君，2005；楊思偉、陳盛賢，2012），然而在實施近 20 年後，

多元化的發展雖為臺灣師資培育推動、師資儲備量及教育學術研究累積相當的成果，但近年來受到少

子女化的影響，加上國人對於教師專業之期待，卻也衍生了市場化機制下師資質量的調控、師資培育

專業資源整合及優秀人才流失等問題；爰此，近年來教育部透過各式教師素質提升方案、成立專責機

構－「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以及於 2012 年 12 月公布了「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藉以改善

當前師資培育政策之問題。 

雖然在師資培育白皮書當中針對師資職前培育、師資導入輔導、教師專業發展、師資培育支持體

系等四大面向提出相關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然當前師資培育面臨最主要的問題係在各項教育政策的

施行下，我國的教師教育如何透過職前師資培育課程從源頭進行培育，以銜接國家教育政策，或是於

在職教師階段及早性的辦理相關專業輔導研習，就現行政策下仍然有其難以銜接之處，如 12 年國民

基本教育、2019 年新課綱實施、學習共同體試辦、推動教師評鑑政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甚或更早

期為學習芬蘭教育所進行的閱讀教育或科學教育提升等政策，在教育行政機關制定政策時與教育現場

之推動似乎有其落差存在，彼此之溝通聯結未有長期的系統性規劃與協作機制，一直無法達成應有之

理想目標，教育是百年大計，教育政策、教育願景的推動，除了需系統性的長期規劃外，教育政策成

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有以下五點： 

1.教育現場第一線教師之專業認知與專業能力是否充足； 

2.學校端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因應相關教育政策的推動； 

3.師資培育機構課程內容是否配合國家教育政策方針進行修改； 

4.中央及縣市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是否整合充足的資源與協作機制。 

5.教育部是否在政策之內涵及相關配套經過周詳規劃，並能有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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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觀之，我國當前教師教育制度與國家整體教育政策發展間仍存在有顯著的落差與銜接上之問

題，而如何因應這樣的困境，乃是本研究之主要問題意識之一。 

台灣目前的師資培育問題，可從 1994 年訂定的《師資培育法》談起，其後遭逢少子女化問題培生

就業困難可問題，教育部也進行眾多政策之推動與改革。在此多元化培育階段，至少有下列幾項政策

特色（楊思偉，2015）： 

（1）各大學經申請並獲教育部核准即可設立教育學程中心培育師資生。 

（2）推行師資生公自費制度並行，但以自費為主，公費生以就讀師資類科不足之學系或畢業

後自願到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之學生為原則。 

（3）分流與合流式並行師資培育：師範大學可設小學學程，培育國小師資，而師範學院亦可

設置中學學程，培育中學師資。 

（4）採儲備式培育方式，培育大量具有資格的教師，並藉由市場機能調整師資供需。 

（5）加強教育實習輔導： 1994 年師資培育法則要求，無論公、自費生，欲成為合格教師即需

實習一年，2003 年改為半年。而師資培育機構之實習輔導單位，辦理學生實習之相關輔

導工作。 

（6）2003 年成立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師資培育相關政策。 

（7）2011 年教育部設立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專責師培業務。 

（8）推動師培減量政策，減少至約 8000 名師培生。 

（9）推動師培機構評鑑制度。 

其他相關的政策文件及推動策略，尚包括以下幾項重點： 

（1）2011 年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在師資培育政策上，確立了以精緻特色師資培育政策

為發展主軸，提出優質適量等四項發展策略（教育部，2011a）。 

（2）2012年公布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將此白皮書稱為「（ICP）3全方位優質師資培育

政策書」（教育部，2012a），以「培育新時代良師以發展高品質教育」做為願景，提出了

「師道、責任、精緻、永續」為核心價值，並以培育具「教育愛、專業力、執行力」的新

時代良師之教師圖像，提出四大面向、九項發展策略、28 項行動方案，以達到職前培育、

導入輔導、在職進修與專業發展等的政策落實 (楊思偉、陳盛賢，2012b；楊思偉，2015)。 

除上述政策文件外，尚有以下之師培推動策略，包括(3)中、小學師資培用聯盟之推動，(4)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5)協助師範校院轉型方案(6)推動《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

畫作業要點》，(7) 推動《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作業要點》，(8)公布教師資

業標準指引等。但教師專業評鑑已於 2016年停辦，並改成教師支援系統，引起許多討論。 

就政策改革觀點來看，師資培育政策及運作更具體而言，至少有以下幾點問題： 

1、缺乏更全方位之師培政策藍圖，以及缺乏能因應不同社會變遷下之師資培育改革政策，缺乏

系統化思考與規劃。 

2、因應其他教育政策(如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改變時，師培政策沒有強有力之政策規劃與配

套說帖。 

3、教育部、地方教育局(處)、各級學校之師培政策相關監督或指導機制無法確實做到。 

4、教育部與各師培大學，教育部與教師團體之互動協作關係模糊不清，政策推動力不足。 

5、教育主政機關缺乏政策推動之執行力。 

6、師資培育審議會之功能無法彰顯，難具政策規劃功能。 

7、政策面尚缺職前、實習、檢定、教甄及專業成長一體化之政策設計。 

而上述問題，就研究者來看，在鄰近國家之日本，似乎比我國良善許多。且研究者本人留學日本，

長期觀察日本教師教育政策(日本學術界使用此名詞，不用師資培育)發展，因此引發全方位研究此議

題之動機，特別是要注意有關該教師教育體制之全貌，及其背後運作機制之關鍵鏈結，以為我國未來

發展之參考。 

二、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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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本人長期研究教育制度與教育政策議題，長期關注教育改革議題，但通常談到「制度」、「系

統」、「體系」、「機制」時，彼此之定義不清，且常會混用，另外，研究政策與制度時，常會發現只會

表層的制度與政策分析，並無法深入進到「借鑒」的層次，因為其後有深刻之規範與機制的問題存在。 

最近讀到大陸學者孫綿濤之「教育體制論」觀點，該觀點用中文「體制」(tizhi)拼音用語，用

在說明中國教育制度之說明，他認為比用 system或 institution，更能說明其整體之面貌和意涵。他

並已經使用英文在國外出版中國教育體制論專書，受到外國學術界之關注。他同時將此論點，運用到

整體社會之體制論述，也認為同理可用。研究者認同他的觀點，因此本計畫特引用他的觀點，探討日

本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即代表更深入探討政策議題之範疇和觀點，希望跳脫傳統政策分析觀點，為政

策與制度之探討，提供新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觀點。 

由於孫綿濤有關體制論之相關著作很多，詳細內涵將待計畫進行時再作專文探討。由於篇幅所

限，僅依照孫綿濤之論點，略述如下(孫綿濤，2004；孫綿濤、康翠屏，2006；孫綿濤、康翠屏，2006，

2010)： 

教育體制是教育機構與教育規範的結合體或統一體。各級各類教育機構與相應的教育規範相結合,

就形成了不同層級和不同類型的教育體制。教育機構與教育規範之所以必須結合而且有可能結合,不

僅是因為教育機構只有與教育規範相結合才能得到社會環境的認同和支持,而且教育機構的目的和功

能主要是由教育規範來限定的,教育機構建立的過程也是教育規範形成的過程。對教育體制做出這種

詮釋,從理論上來說,不僅有助於澄清對教育體制的一些模糊認識,釐清教育理論中一些重要概念之間

的關係,豐富政策分析理論中政策內容分析的理論,而且對認識、分析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理論,以及

組織或系統理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從實踐上看,可以為教育體制改革提供一種清晰、系統的思路。 

教育機構指的是教育實施機構和教育管理機構。教育實施機構包括家庭教育機構、學校教育機構

和社區教育機構(家庭、學校、社會教育)。教育管理機構指的是教育行政機構和學校內部的管理機構。 

教育規範是建立並維持教育機構正常運轉的規章制度(教育法規)。在教育體制中,各級各類學校

與一定的規範相結合,就形成了各級各類學校教育體制。 

在教育行政機構中,由於有各級各類教育行政機構,因而這些教育行政機構與一定的規範相結合,

就形成了各級各類教育行政體制。在教育體制的兩個構成要素中,教育機構是教育體制的載體,教育規

範是教育體制的核心。教育規範一般反映了統治地位的階級或集團的意志。教育機構的設立和運行,

一般都要按這種意志行事。世界各國的教育體制不同, 並不主要是因為教育機構不同,而主要是體現

國家意志的教育規範不同所致。孫教授將其觀點繪製成如下圖 1所示： 

 
 

資料來源：孫綿濤，2004 

圖 1  教育體制要素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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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教育機制」是教育現象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運行方式，包括教育的層次機制、教育

的形式機制和教育的功能機制三種基本類型。教育的層次機制主要包括宏觀教育機制、中觀教育機制

和微觀教育機制；教育的形式機制主要包括行政—計畫式機制、指導—服務式機制和監督—服務式機

制;教育的功能機制主要包括激勵機制、保障機制和制約機制。 

他認為在教育活動的開展、教育體制的構建和教育機制的運行過程中，要產生特定的觀念，並依

賴於一定的觀念，這樣就有了一個與教育活動、教育體制和教育機制緊密相聯繫，同時又有別於這三

個範疇的教育觀念。教育現象就是由教育活動、教育體制、教育機制和教育觀念這四個範疇所組成的

一個完整的統一體。至於教育體制和教育機制兩者的發展過程是密切相關的；在結構上是相融的；在

性質和功能上是互補的；在範圍上教育機制創新又包含了教育體制改革。如此，一方面要求教育體制

與教育機制的改革要同步進行，不可顧此失彼，另一方面不僅要求教育體制改革與教育機制創新相適

應，而且還要求教育活動改革和教育觀念改革與教育機制創新應相配套。 
本研究計畫採取他的重要觀點，將其置放在日本教師教育體制中來探討，整體研究範圍就是教師

教育改革體制，其中要素包含教師教育機構和教師教育規範。而教師教育機構包括大學培育機構、中

小學、民間組織(教師組織和民間研究團體)；而教師教育規範則包括政策報告書、規章制度和教育法

律與命令；至於教師教育管理機構則包括文科省、中央教育審議會、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和市町村教

育委員會(地方自治團體)及學校行政管理組織，進而教育機制是教育現象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

運行方式，所以會和整體社會機制及整體學校教育機制相關聯。此研究是在宏觀教育大系統中分析，

再到教師教育中觀系統，再到學校層級微觀系統機制中探討，相信立基於這套理論觀點，將可更全面

性的掌握整體日本教師教育體制，其中包括政策方面之優缺點、細緻規劃運作機制及行政推動機制。 

 

貳、計畫內容之背景與方向 

一、計畫背景 

日本教師教育目前面臨的挑戰可分為全球與國內兩大環境。首先，在全球方面，為因應新知識技

術的活用與日本社會快速的變化，提升教師職能成為世界各國在教育政策的重要課題。例如，從 2013

年的 OECD 調查中，參加成員從 2008 年的 24 國逐年增加至 34 國，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成功與否，主

要關鍵在於教師，因此培育高品質的教師及教師教育政策比重逐漸加深，是各國對於教師教育發展的

重要潮流（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a：2）。另外，依據國際比較調查顯示，日本中小學教師職業的社

會評價性不高，低於新加坡、韓國、荷蘭、加拿大、芬蘭、英國（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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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a 

圖 2 國際比較-日本教師的社會評價圖 

 

其次，日本國內教師教育環境的衝擊有：日本中小學資深教職年資結構的崩壞和日本中小學教師

待遇逐年降低，茲說明如下： 

（一）日本中小學資深教職年資結構的崩壞 

日本中小學校面臨大量教職員退休，且採用初任教師彌補教職員人數時，使得學校在教師教學上

產生質量變化。就 2013 年日本教職員統計數據顯示，經驗未滿五年的教師是所有教師經驗中，比例

最高者。另外，2016 年 53 歲退休者有 23,135 位，2017 年 52 歲退休者有 23,943 位，2018 年退休者有

24,323 位，2019 年退休者有 22,697 位，2020 年退休者有 21,465 位，2021 年退休者有 20,266 位，2022

年退休者有 19,209 位，2023 年退休者有 18,328 位，2024 年退休者有 17,693 位，2025 年退休者有 15,919

位，由此可知，從 2016 年至 2025 年，日本小學校和中學校的教職員退休人數將達到高峰，且採用多

數初任教師的結果，除破壞教職年資的穩定結構，也造成資深教師的知識、經驗與技能無法傳承。 

 
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a 

圖 2  日本教師年齡結構圖 

 

（二）日本中小學教師待遇逐年降低 

日本教師待遇自 1980 年代，通過《人材確保法》，提升教師待遇，然自 2001 年至 2005 年期間，

教師待遇相較 1980 年，從 7.42%下降至 2.76%，且逐年下降中，直到 2012 年下降至 0.32%，使教師

待遇與一般行政職待遇，幾乎接近（圖 3）。教師待遇的逐年降低，造成無法提供優秀學生投入從事教

職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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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2015 

圖 3 日本公立小學校和中學校教師待遇與水平移動 

二、研究方向之重點 

為因應上述全球教師教育趨勢和國際比較上日本教職社會之評價性不高，日本國內因教師退

休潮所造成的教職機能傳承失靈和教師待遇逐年降低等現象，日本文部科學省(以下簡稱文科省)

在 2015 年 12 月由中央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中教審)，針對教師教育改革上，提出有關〈今後提

升擔任學校教育之教師資質能力－朝向建構互學與互相提高能量之教師社群〉(これからの学校教

育を担う教員の資質の資質能力の向上について〜学び合い、高め合う教員育成コミュニティの

構築に向けて)諮議報告，其內文對於教師教育的現況與問題，提到提高教師素質是日本最重要

之課題，也是世界各國之潮流。 

日本基於近年來大量教師退休，逐步新聘許多教師，導致教師之教書經驗年數均衡點開始傾

斜，以往有經驗之教師傳承給年輕教師之機制逐漸褪色，乃必須建構更完整的教師繼續進修之體

系。進而，配合各階段學校課程之改革，未來之教師應該具備教導各學科專門知識，成為教學之

「專家」，另外應該具備跨學科之課程經營能力，與從主動學習之觀點，能具備改善學習及指導

方法，更要具備為了改善學習評量方式能力之「專家」；進而，教師要和各種專業之人才合作，

做為團隊學校之一位成員分擔職務，促使學校之教育立和組織力能夠提升實屬必要，而對於擔任

其中心角色之每一位教師之工作能力提升，以及建構其能發揮能力之環境條件也很重要，基於

此，為了強化教師之強項能力，必須推動教 培育、聘用與研習之一體化改革政策。其報告特別

強調「培育、聘用和研修的一體化」，具體策略可包含：教職課程、教師證、教職進修體系的建

構、人事管理的靈活運用等策略，其改革有點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教師教育政策之總決算(總整

理)意涵。 

然日本教師教育改革並非即興式的，而是透過長達數年的時間，並依據國家指導方針，進行

計畫性、合理性和持續性的政策推動，同時透過培育機構大學端之職前培育與教職研究所(日文稱

教職大學院，教師碩士專業學院)的協同和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與民間社團之共同協作，多管齊

下，共同努力而開花結果。因此，本研究以文科省、地方自治團體(都道府縣政府)、培育大學端

之職前培育與教職研究所、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與民間社團之協作為研究對象，希冀分析日本現

代教師教育的政策體制與改革，以達勾勒出文科省政策規劃、地方自治團體政策執行、大學端之

職前培育與教職研究所、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行政運作、在職進修、教師評鑑等)與民間社團(教

師團體及民間教學研究會等)教學研發等五者，在日本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和改革下，所進行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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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和成效，這些體制與機制運作問題，正是我國在師資培育運作所最欠缺的，亦即，形式上看

起來，該有的制度或機構都有了，然而運作後卻發現效率有限，效果不彰，其關鍵可能就在於行

政機構公權力執行力道問題，以及運作和檢核方式的問題，從這觀點來看，可以了解此研究計畫

之重要性與意義了。 

 

參、國內有關本計畫之研究現況及重要文獻 

教師教育改革一直是國際教育比較的重要指標，因教師教育的提升有助於整體國家的教育學力的

精進，日本向來是東亞教育地區領航者，在教師教育上除每年投入大筆經費，提升教師教育品質，更

重要的是，教師教育政策發展發展的背後所呈現的是日本當代教育政策，從計畫、執行至評鑑此一階

段的理想性、計畫性、合理性與持續性。2015 年教師教育政策的發展，以「教師的培育、聘用、研修

一體化」為核心思想時，可發現日本教師教育在政策上的發展，不再是單純的體制的建立或改善，而

是以一個有機體之系統構念，去建立教師教育政策的計畫、發展、執行與評鑑，使得教師教育在培育、

採用和研習可以持續精進，以達教師教育最終核心目標-培養可以持續學習的教師。所以，若將教師教

育政策的發展以一個三維立體空間來論述，首先，教師教育制度為 X 軸，教師持續學習的階段可包含：

教師培育、聘用和研習。其次，以教師教育推動及改革組織為 Y 軸，教師教育組織：可包含：職前大

學端和教職研究所、頒發免許狀(教師證書)機關、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民間團體研修與研發組織。Z

軸則為教師教育培育指標，依據培育、聘用和研習等三階段，各自對應的職能指標。簡言之，總觀目

前日本教師教育的發展體制，可顯現日本教師教育政策較具成熟性、執行教師教育政策相關組織的互

動性，以及教師教育政策建構教師持續學習在培育、聘用和研習的成效。因此，日本教師教育政策的

體制對東亞地區的教師教育，除有指標性的作為外，上述的具體展現，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 

回顧臺灣近 10 年對日本教師教育相關研究文獻，發現期刊論文僅有 10 篇，碩士論文僅有 3 篇（如

表 1）；由此可知，對於日本教師教育的研究，篇數仍然不多，再深究教師教育政策者更是闕如，所以

對於日本教師教育政策的研究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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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2016 教師教育研究文獻 

 年代 作者 篇名 

期刊

或專

書 

2013 楊思偉 日本現行教師評鑑制度之探討 

2013 楊思偉 日本小學師資培育制度與教育專業課程 

2011 梁忠銘 日本師資培育機構認證制度之研究 

2011 楊思偉 日本教師組織現況與特質之分析 

2010 楊思偉 新自由主義下的日本師資培育政策。 

2010 楊思偉 日本師資培育改革之觀點 

2010 楊思偉、鄭淑華 日本東京都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之探討 

2008 楊思偉、江志正、陳盛賢 日本教師教育改革之研究 

梁忠銘 日本師資培育改革過程國家角色運作之探討 

楊武勳 日本專門職大學院之創建與啟示 

碩士

論文 

2012 黃正杰 臺灣與日本職前中等學校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改革之

比較研究 

2011 林韋伶 日本教職大學院制度之分析-以早稻田大學為例 

2008 高敏嘉 現代日本師資培育制度之研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因此，本研究經由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多年來有關學校教育與教師教育相關政策報告書，如：＜

關於提高教師素質能力的方針政策＞、＜護理等體驗特例法＞、＜關於面向新時代的教師養成改善

方針政策＞、＜教育改革計畫、＞、＜關於積極活用碩士課程的教員養成方針政策＞、＜關於培養、

任用、進修的聯繫靈活化＞、＜有關今後教師證照制度應有作法＞、＜創造新時代義務教育＞、＜

今後有關教師養成‧證照制度的應有作法＞、＜今後的教師薪資之路＞、＜教育振興基本計畫-以教

育立國為方向的政策＞、＜教師素質能力在整個教學生活的全面改善措施策略＞、＜小學校與中學

校的一致性教師系統認證制度改革＞、＜第二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依據學童的發展、學習意

願與能力建構柔性和有效的教育系統＞、＜有關今後提升擔任學校教育之教師資質能力－朝向建構

互學與互相提高能量之教師社群＞、＜作為未來團隊學校的應有做法與今後的改善策略＞等進行文

獻資料分析，進行「日本現代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及改革之分析--以文科省、自治團體、大學、中小學

校及民間社團之分工與協作機制為主」課題研究。 

 

肆、計畫各年度之研究目的與主軸 

 

本計畫獲得兩年期計畫補助，主題是「日本現代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及改革之分析--以文科省、地

方自治團體、大學、中小學校及民間社團之分工與協作機制為主」，主要研究目的共有四項： （一）

運用體制論觀點，分析日本教師教育整體政策體制及政策，並探究文科省、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教育委

員會、大學及中小學之監督與分工機制，以探討政策推動時之有效的相互鏈結機制。 

（二）探討文科省政策與師培大學端之職前培育(包括課程、組織運作、改善等)與教職研究所(包括課

程、組織運作、改善等)之監督機制、功能與成效等。 

（三）探究中央規範之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校本方式)模式，及其與民間社團之互動協作機制與成果。 

（四）分析日本教師教育之整體政策體制、培育、專業成長與教學現場協作，作一完整與更深入之整

合探討，以做為我國師資培育政策發展之參考。 

 

倘以分年說明研究主軸及重點，茲分析說明如下：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pwsty/record?r1=11&h1=7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pwsty/record?r1=11&h1=7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6%97%A5%E6%9C%AC%E6%95%99%E8%81%B7%E5%A4%A7%E5%AD%B8%E9%99%A2%E5%88%B6%E5%BA%A6%E4%B9%8B%E5%88%86%E6%9E%90-%E4%BB%A5%E6%97%A9%E7%A8%BB%E7%94%B0%E5%A4%A7%E5%AD%B8%E7%82%BA%E4%BE%8B%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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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年：日本教師教育整體政策體制及運作機制創新之探究 

1.分析日本教師教育整體政策體制與機制創新 

2.分析日本教師教育政策規劃與其他教育政策（特別是學校教育發展）及國家其他大政策之協

作與相互影響關係 

3.分析日本教師教育政策現行政策與改革趨勢 

4.分析日本文科省與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教育相關政府機構間）在教師教育政策執行上的運

作機制、分工與合作關係，以及未來政策創新作為 

5.探討日本文科省教師教育政策與培育大學間之督導機制 

6.提出我國師資培育相對問題之省思與建議 

（二）第二年：文科省政策與大學端職前培育、教師研習與教職研究所的推動機制與成效之探究 

1.探討日本教職研究所制度發展現況及改革措施，並以教育大學或一般大學為例分析 

2.探究教師教育政策中專業成長項目，在中小學現場實踐之相關機制 

3.探究中央規範之中小學教師(校本研習)專業成長之運作機制、成果、問題與改革 

4.探究與中小學教師教育有關民間社團(包括教師會團體與其他民間教學研究會)之運作機制與

研發成果 

5.鏈結第一年研究成果，以日本教師教育為主軸，將日本文科省教師教育政策分析結果、大學

端的教師職前培育和教職研究所之功能與成效、日本中小學專業成長和民間社團運作機制和

成果等三者，做一整體及更深入之探討 

6.提出我國師資培育整體問題之省思與建議 

 

陸、研究方法與進度 

一、研究方法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以文件分析法、田野調查及訪談法、政策分析和比較研究法等進行研究，

文件分析與歷史研究在相互詮釋探究間可能互有重疊之處，概因文獻調查與文件分析之內容與歷史文

獻有關，而文件分析結果亦須透過詮釋足以窺其全貌，不同研究方法之間實為環環相扣，其目的乃在

於正確理解文本資料。 

另外，文獻收集及分析是一種最基本的研究流程，即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與文件資料，包

括論文、研究報告、研討會論文、未發表論著、民間與官方文牘記載等，作徹底的調查、分析、綜合、

比較及歸納整理。亦即，文獻收集主要是透過查閱和搜集各種文獻，根據所得文獻資料進行研究，利

用邏輯及歸納等方法，綜合並整理某一論點或事件間的關係及影響。因此，文獻收集具有間接性、歷

史性和承斷性等特點。一般而言，蒐集文獻的方法主要有三： 

(1)透過檢索工具搜尋(如目錄、索引、文摘、年鑑、辭典、電子資料庫、網際路等)； 

(2)追溯搜尋，即利用文章、專著末尾或文中所提供的參考文獻目錄，追蹤搜尋有關文獻資料； 

(3)循環查尋，即結合檢索工具和追溯搜尋方法，交替使用。在進行文獻蒐集的過程中，必須注重

文獻知識的有用性、全面性，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即時性，在形式上則應具有多樣性。 

本研究之文獻收集，除第一年，透過蒐集國內外有關日本教師教育政策相關的文獻資料及研究論

文，以探討日本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和現況，進而深究文科省及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之機制與分工外，

第二年文獻收集更以文科省政策與大學端之職前培育與教職大學院之功能與成效為主，另包括探究中

小學教師專業成長與民間社團之運作機制與研究成果，並將日本教師教育之整體政策體制、培育與教

學現場，作一整體與更深入之探討。 

在進行文獻收集過程中，本研究之文獻資料主要包括專書、相關研究論文、學術論文、期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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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來源可得自下列之途徑： 

(1)網際網路：本研究有關日本教師教育研究文獻，主要透過網際網路瀏覽相關網站而取得，下載

相關資料。 

(2)國內圖書館：有關日本教師教育等主題之研究論文、專書、期刊雜誌之中文文獻，主要透過過

內圖書館蒐集而得，其中包括南華大學圖書館、臺中教育大學圖書館、臺灣師大圖書館以及國

家圖書館。 

(3)日本圖書館及研究機構：為取得更完備資料，將前往日本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國立教育政策

研究所進行文獻資料的搜集。以日本教師教育為主題的之專書、研究論文及期刊雜誌。 

其次，本研究對於文獻及文獻的詮釋與分析，主要採用「描述」、「解釋」及「詮釋」技巧，在研

究過程中各種方法相互交錯使用。以下概述本研究之方法： 

1.文件分析 

文件係指將過去事件書寫下來或印出來的紀錄，包括信件、日記、納稅收據、地圖、雜誌、報紙、

法院紀錄、官方紀錄、規章、法律等。為理解日本教師教育與學校教育改革的歷史變遷歷程及相關背

景脈絡，在文獻調查之外，輔以文件資料之蒐集，以作為探究日本幼兒教育政策與制度、課程與教學

及特色學校實務研究之基礎。 

2.移地調查與訪談法 

移地調查，乃指至研究之國度與相關人員訪問及收集資料之方法，也可稱作田野調查。田野調查

（field study）是研究外國教育所採取之基本方法，可使研究者親臨研究場域深入觀察及收集資料，以

使研究之結果更趨近事實真相。探究日本教師教育的實際運作情形，除蒐集文獻和文件資料加以分析

之外，尚透過訪問相關機構與人員，包括日本學者、文科省官員、都道府縣級市町村教育委員會人員、

小學校和中學校管理職員和教師，以求更深入瞭解現實場域之政策實踐，但本研究不做正式之訪談，

僅以一般訪問之方式進行相關事項之了解。 

3.政策分析法 

日本教育行政基本上是傾向中央集權式的，所以教育政策決策也是由上而下的模式。不過，由於

日本也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所以決策機制也有其特殊的方式。分析日本教育政策決策機制之特色，

可以 1980 年做為分界點，分兩種模式說明。即在 1980 年代以前是第一種，是「兩元對立的決策分析

模式」，而 1980 年代以後則是「多元主義決策分析模式」（小川正人，2005）。 

(1)兩元對立的決策分析模式 

此處所謂兩元對立是指文部省和日教組兩元對立的方式，在前文已經述及，日本官方的文部省與

代表反對主流勢力的日教組曾有很長時期的對抗歷史，在戰後初期，因超過九成以上的中小學教職員

都加入該組織，自然因強大的民意後盾依靠，他們通常會對教育政策提出相對的意見，積極參與政策

之辯論，並蔚為一股「清流」般的力量，逼使文部科學省不敢隨意忽視，所以其政策壓力足以影響教

育政策之決定。因此日本教育政策學者將日教組視為除了文部科學省外，一個相對的影響教育政策決

定之機構，這在我國的教育發展歷史中是沒有的（市川昭午，1995），但後來受到政治學等社會學領

域的影響，教育政策研究學者改變原有研究典範，逐步引入多元觀點研究。 

(2)多元主義決策分析模式 

因為受到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政治學領域多元主義研究取徑的影響，日本教育政策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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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與兩元對立分析模式保持距離，進行較多元手法的教育政策研究（小川正人，2005）。正如日本

政治學者村松岐夫氏（2000）對教育政策學者以兩元對立分析教育政策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雖

說在教育領域，一般的看法皆主張中央干涉較多，然而，因教育現場的差異，或學校校長對市町村教

育委員會的遊說，或因各基層教育委員會做法的差異，卻也常會帶致不同的政策結果」（村松岐夫，

2000：61－62）。這種見解是對兩元對立模式的批判，也提示多元主義的重要性。學者熊谷一乘（1975）

在八 0 年代曾對教育政策立法場所及相互關係整理成由單一機構直線推動的「單軌型」，和由兩種機

構以上相互依賴與合作，採取蛇行推動方式的「雙軌型」。依據其觀點，單軌型可分(1)執政黨推動型、

(2)在野黨推動型、(3)文部省推動型、(4)審議會推動型；而雙軌型則可分(1)執政在野合作型、(2)在野

聯合型、(3)相關官廳合作型、(4)執政黨、文部省聯手型，而且重要的法案大都是「執政黨、文部省聯

手型」所促成，這樣的論述算是已經開展以多元觀點研究政策之先鋒。而美國政治學者 Schoppa（1991）

之著作，分析日本教育政策主要由自民黨與文部省所結合的旋轉軸為主，發揮政策決策與推動的功

能，而日教組雖成為改革的主要反對勢力，並與其對峙。但因為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教育決策的柔

軟結構逐漸形成，所以日教組其後逐漸不能以太激烈的手段抗爭，雖如此，但兩元對決的結構並沒有

消失（Schoppa，1991：92）。此種看法受到日本學者的肯定（市川昭午，1995），這也是試著以多元

主義取徑研究教育政策形成的觀點。 

4.比較研究法 

本研究採取比較分析的方式，首先，以有計劃、有目的敘述，描述、解釋和詮釋日本教師教育中

央文科省推動的政策脈絡，進而釐清日本教師教育政策發展的體制。其次，藉由瞭解了解大學端之職

前培育與教職大學院在推動教師教育的功能與成效，比較分析日本教師教育政策推動的成效後，具體

勾勒出日本教師教育政策推動與大學端之職前培育與教職大學院實踐的成效。第三，透過探究中小學

教師的專業成長與民間社團運作機制與研究成果，具體勾勒出日本教師教育政策推動、大學端之職前

培育與教職大學院、中小學教師的專業成長與民間社團運作機制等三者推動和實踐成效的圖像。 



12 

 

二、研究進度 

本計劃之具體工作項目及進度擬如下： 

(1)第一年：日本教師教育整體政策體制及政策現況之探究 

    研究         

時間 

工作 

項目 

106

年

8

月 

106

年

9

月 

106

年

10

月 

106

年

11

月 

106

年

12

月 

107

年

1

月 

107

年

2

月 

107

年

3

月 

107

年

4

月 

107

年

5

月 

107

年

6

月 

107

年

7

月 

1.初步蒐集與

閱讀文獻 

            

2.綜合分析釐

清研究內涵 

            

3.再次資料蒐

集與彙整 

            

4.逐步彙整研

究成果，赴國

外調查 

            

5.與國外學者

聯繫及邀請來

訪，完成與提

出第一年之期

中報告 

            

(1)第二年：文科省政策與大學端職前培育、初任教師研習與教職研究所的推動機制與成效之探究  

    研究         

時間 

工作 

項目 

107

年

8

月 

107

年

9

月 

107

年

10

月 

107

年

11

月 

107

年

12

月 

108

年

1

月 

108

年

2

月 

108

年

3

月 

108

年

4

月 

108

年

5-6

月 

108

年

7-8

月 

108

年

9-10

月 

1.蒐集與閱讀

文獻 

            

2.綜合分析釐

清研究內涵 

            

3.資料蒐集與

彙整，與國外

學者聯繫 

            

4.逐步彙整研

究成果與赴國

外調查 

            

5 完成與提出

兩年之期末研

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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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日本教師教育政策歷史發展與政策內涵之分析 

本計畫經由收集相關文件、書籍和論文等分析，且執行出國田野調查三次，參加兩次日本教師教

育學會年會，以及邀請日本專家來台演講交流兩次等，僅將研究成果分項說明如下： 

一、日本教師教育制度現況 

以下就日本教師教育的培育制度和現況說明。 

（一）日本教師教育培育制度 

日本教師教育的制度主要可包含五個環節，分別為職前養成、實習、甄試聘用、初任者研修、在

職進修與教師輪調制度，茲說明如下： 

1.職前養成：日本教師教育的職前養成可就機構、培育課程及現況改革，進行說明。  

（1）機構：在培育機關方面，分成正規培育機構及指定培育機關兩類，前者除教育大學及地方性國

立大學的「教育學部」外，在一般大學，只要申請設置「教職課程」即可以培育師資，其機關

包括四年制大學及二年制之短期大學。至於後者是特殊方式的培育，包括以培養特殊教育師資

為主的「指定養成機關」，另外還有文科省辦理的學分課程或函授課程，也可以取得在大學所無

法修得的學分（楊思偉、陳盛賢、江志正，2008：35）。  

（2）培育課程：日本要成為教師，必須取得教師証照（稱做免許狀），而教師証書依學歷差異分二種

免許狀（短大畢業者）、一種免許狀（大學畢業者）及專修免許狀（碩士畢業者），雖如此，但

在履修擔任教師學分時在教育專業學分方面都一樣。一般而言，小學教師需修教育學分（教職

單位）41 個；初中教師需 修 31 學分；高中教師 23 學分；幼稚園則為 35 學分（楊思偉、陳盛

賢、江志正，2008：35）。 

（3）教育實習：而在就讀期間，只有約兩週的教學實習，到學校現場進行（楊思偉、陳盛賢、江志

正，2008：35）。 

2.教師證書認證(日文稱檢定)：日本教師培育過程，並無如國內之教師檢定考試，只要在相關機構取得

短大以上畢業，並修得必要之教育學分與專門科目學分即可取得教師證照（免許狀）（楊思偉、陳盛

賢、江志正，2008：36）。此處另指透過在相關機構修得必要學分，經由認證過程獲得教師證書者稱

作檢定，相當於國內之認證取得教師證書之意。 

3.聘用甄試：日本自戰前就非常重視教師素質的提升，1986 年 4 月臨教教審在第二次諮議報告時，建

議為選拔優良師資，應使教師任用選考辦法多元化，並使任用之內定時期早期化等建議，文部省(2001

年改名文部科學省簡稱文科省)在 1996 年 4 月提出「有關任用教師等之改善方針」報告，强調重視人

品之評鑒等，因此下層都道府縣層級，就針對應微者之能力與適性，展開廣泛的及多元的評量，其

方式有充實面試、論文及實技考試的方法、及重視社團活動，志工活動（奉仕活動）之經歷等，另

外，配合民間企業的內定時間，將選考任用時期提早，特別是內定時期的提早等。 由於甄試（選考）

是以都道府縣（47 個）及特別指定都市（13 個，類似我國的院轄市）為單位實施，因此方式大同小

異。主要包括筆試(內容為教職修養、一般教養、專門教養等）、論文、面試（分團體和個人）、實技

測驗（術科）、體力測驗、適性檢查（性向測驗）等。至於甄選方式與時間，大部分省（縣）市的考

選分第一次及第二次，只有三縣只考一次。第一次考試通常在某一地區範圍加以統一，以避免考生

奔波及其他問題，全 日本大致分做九區實施，大都在 7 月實施（日本是 4 月入學，四年級可考）， 第

二次則以縣市為單位，大都在 8 月和 9 月實施，最遲 10 月實施，而錄取內定大致在 10 月左右就完

成了（楊思偉，1999a）。 



14 

 

4.初任者研修：日本自 1989 年實施「初任者研修」制度，因日本教師是「教育公務員，依日本法律規

定，日本無論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員均規定任用最初六個月為試用期間，稱為「附帶條件任用期

間」，地方公務員法並規定六個月期間得延長為一年。教育公務員特例法並就此做了更為詳細的規

定，根據其規定，中小學初任教師均有一年的「附帶」條件的任期間。在此期間均應實施所謂「初

任者研修」，任用機關並應在參加初任者研修教師所屬學校，就其教頭、教諭或講師中，任命指導人

員，負責指導其研修（楊思偉、陳盛賢、江志正，2008：36）。2003 年為解決初任者研修指導教師之

問題，開始設置「據點校」之制度，將指導教師配置在「據點校」，以一人指導四人之方式運作。而

文部省也將校內研修之 300小時內容，具體做了舉例說明。2012年文科省又對初任教師研習之規範

做了更多之規定(日本教師教育學會編，2017:294)，包括校內研修之具體規定，與校外研修之做法，

並且希望在第二年和的第三年也繼續輔導新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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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職進修：日本教師研修依辦理機構可分為：國家、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和市町村教育委員會等三

個層級。首先，國家辦理的研修依據研修內容，可分為：各地區學校教育內校長、教頭和教職員的學

校管理人員研修；重要課題與地方公共團體的研修、指導者培訓研修；地方公共團體的公益事業和委

託 

 

       資料來源:文科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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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教師在職進修政策架構 

 

等所實施的研修。其次，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所辦理的研修有：法定研修、因應教職經驗所應具備之

能力的研修、職能對應研修、長期派遣研修、專門知識技術等相關研修。第三，市町村教育委員會所

辦理的研修有：市町村教育委員會、學校和個人的研修（初等中等教育局教職員課，2009）（如圖 4）。 

 

二、日本教師教育整體政策歷史文件分析 

 

正如前言所述，日本教師教育目前面臨的挑戰可分為全球與國內兩大環境。首先，在全球方面，

為因應新知識技術的活用與日本社會快速的變化，提升教師職能成為世界各國在教育政策的重要課

題。例如，從 2013 年的 OECD 調查中，參加成員從 2008 年的 24 國逐年增加至 34 國，對於下一代的

教育成功與否，主要關鍵在於教師，因此培育高品質的教師及教師教育政策比重逐漸加深，是各國對

於教師教育發展的潮流（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a：2）。其次，日本中小學校面臨大量教職員退休，

且採用初任教師彌補教職員人數時，使得學校在教師教學上產生質量變化。就 2013 年日本教職員統

計數據顯示，經驗未滿五年的教師是所有教師經驗中，比例最高者。可見多數初任教師的採用，除破

壞教職年資的穩定結構外，也造成資深教師的知識、經驗與技能無法傳承，所以在教職員研修(進修)

方面須及早採取應對措施。因此，日本文科省指出：為提升學習的意願，我們應充分利用教師的優勢，

提供學生需求，尊敬家長，建立可信賴的地區學校，進而培育能持續學習的教師有其必要性；同時，

教師培育課程（教職課程）應採取開放的角度（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a:3-4）。為呼應此想法，2015

年日本教師教育改革的主軸以培育、採用和研修的一體化、適切的人事管理為主。但仔細回顧 2006

年以後的日本教師教育檢討與改革的脈絡，可發現 2015 年的「培育、採用和研修的一體化」、「適切

的人事管理」並非一蹴可成，而是經過有計畫性、系統性的檢討和修正後，佐以全球教育趨勢和日本

國內教師教育環境的分析，而針對教師教育提出展望藍圖後持續建構而成。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教師教育政策，結合開放培育制度與專業要求，一方面強調教師教

育培育體系的開放，由大學和學院(日文稱學部)負責培育教師，一方面則是以教師資格證書認證體系

不斷提升教師專業水準。1950 年代日本政府強調教師教育的職前課程必須包含基本通識教養、學科

知識以及教育專業知識；1980 年代進行的教育改革被稱之為日本教育史上自明治改革、戰後改革以來

的第三次教育大改革，主導這次教育改革的「臨時教育議審議會」提出四份諮議報告，根據臨時教育

審議會的改革精神，以及因應不同時期學生之狀況，及社會激烈之變遷，日本教師教育政策改革陸續

提出，在教師培育方面則要求教師應該不斷藉由在職進修提高專業能力；1990 年代以後由新自由主

義精神所衍生績效責任觀，特別重視教師的教學現場實務能力，以下自 2001 年文科省正式成立後，

依順序扼要說明其後之重要政策（楊思偉、陳盛賢、江志正，2008：29；文科省，2016）。並就 2001

年至 2017 年教師教育重點報告書整理如表 2： 

（一）2001 年日本的中央部會進行改組，「文部省」改稱為「文部科學省」(簡稱文科省)，同時將眾多

的審議會整併為「中央教育審議會」(簡稱中教審)所屬的 5 個分科會之中。以往的教育職員審議會歸

併在「初等中等教育分科會」之中。中央教育審議會並於 2002 年 2 月 21 日提出對師資培育改革重要

的諮議報告書「有關今後教師證照制度應有作法」，建議對於「教師證照換證制的可能性」、「教師勤

務的評鑑制度（勤務評定）」、「附帶條件的採用制度」、「懲戒制度」、「教職轉調其他職種制度」、「現

職教師専門性的向上制度（研習制度）」、「上級證照取得（上進制度）」、「初任者研習」等制度的檢討。 

（二）2005 年 10 月文部科學省發表其中央教育審議會的諮議報告書「創造新時代義務教育」，強調要

確立對於教師的信頼不可動揺－提昇教師資質的向上－，並且具體的歸納出優良教師的要素大致上可

歸納出最重要的 3 項要素：(1)對於教職有強烈的熱情，(2)確實具有教育専門家的能力，(3)統整的能

力。特別是對於確保教師適任性，建議建構因應指導力不足教師的人事管理系統、強化取消教師證照

的事由、採行重視人格特質的教師甄選方式等項具體重大教師相關政策的改革措施，持續改革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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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這些重要的方針，陸續在教師相關政策改革中呈現。 

（三）2006 年教師教育改革方案，是由中央教育審議會在 2006 年 7 月發表諮議報告「今後有關教

師養成‧證照制度的應有作法」，其主要政策為「教職課程水準的提升」、「教職專業研究所的創設」

及「教師證照更新制的導入」三項，這些具體政策，是歷經多年來研議結果之總匯集，具有相當代表

性。 

（四）2007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今後的教師薪資之路」報告書，其中指出「處置教師薪資的基本

思維」、「教員的校務和學校營運組織的檢討」、「教師薪資方式」、「工作時間和教師工作辦法」等（中

央教育審議會，2007）。 

（五）2008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教育振興基本計畫-以教育立國為方向的政策」報告書，指出教

師教育改革方向以「隨著教師素質的提高，創造一位教師和一位兒童的優質環境」、「強化教育委員會

的職能」、「建立學校管理組織的結構」等（中央教育審議會，2008）。 

（六）2010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教師素質能力在整個教學生活的全面改善措施策略」中，指出：

為使教師在每個教學階段在基礎上獲得成長與具備穩定的品質能力，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教師培訓和教

師認證制度；基於教師培育方式，建置教師培訓機制，以確保教師的素質能力，進而改善教師職業生

活；教師培訓系統的持續合作發展機制上，需與相關組織和地方社區有所連結，包括與教育委員會和

大學的合作（中央教育審議會，2010）。 

（七）2011-2012 年日本教師教育的改革方向，主要是以小學校與中學校的一致性教師系統認證制度

改革。在培育方面有新世代指導能力的培養，強化主體學習和協同學習的教學、以跨領域的教學視野

進行授課，並且針對教育教學的改革方向，充實教師培訓課程；在聘用方面，確保所培育的人才具有

廣大的視野及專門性，個性上具有豐富性，並且充實培訓階段的實際現場教學經驗；在研修(研習)方

面，確保教職員研修的機會、結合國家地方與學校以達進修體系化、培訓成果具體化；在教師證制度

方面，基於不同學校類型的合同協助與教育改革，思考教師發證制度的本質（教員養成部會，2012a；

2012b）。 

（八）2013 年在第二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中，提出為研究學習，如協同學習，為開發教師在學習上的

領導地位、為提高教師協作與合作的力量，教師高度專業化的知識有其必要性；為達到教育委員會和

大學的合作，教師須通過培訓、招聘和研修一體化方式，透過該制度建立一個系統，以支持教師在教

學生活中的終身學習（文科省，2015a）。 

（九）2014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依據學童的發展、學習意願與能力建構柔性和有效的教育系統」

報告書，在此報告中指出教師教育改革方向，主要是以如何推動教師培訓組織、中小學校一貫的教師

認證制度、中小學教育一體化的教育性質、教職員認證資格與大學開設課程的認定、大學評鑑實況等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教員養成部會，2014a；2014b；2014c）。 

（十）2015 年 12 月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三份文件，「有關今後提升擔任學校教育之教師資質能力－

朝向建構互學與互相提高能量之教師社群」(184 號)、「作為未來團隊學校的應有做法與今後的改善策

略」報告書及「實現新時代教育與地方創生，學校如何與社區合作互動之應有做法與今後的推動策略」

(186號)（中央教育審議會，2016）；其中，「有關今後提升擔任學校教育之教師資質能力－朝向建

構互學與互相提高能量之教師社群」指出教師教育改革方向，主要是提出培育、聘用和研修的一體

化、適切的人事管理。其中，培育、聘用和研修一體化，主要目的為使教師再次被視為高專業化人

才，和建立教師為持續學習的形象（文科省，2015a；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9；教育新聞，

2016）。第二份文件「作為未來團隊學校的應有做法與今後的改善策略」提出建構以專業知識為基礎

的團隊、強化學校管理職能、整備教師人人能發揮能力之環境等三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c）；

進而，2015 年 12 月同一天同時發布第三份文件「為實現新時代教育與地方創生，學校如何與社區合

作互動之應有做法與今後的推動策略」，將學校和教師應如何和社區互動之策略提出建議；2016年公

布新的一輪的課程綱要(學習指導要領)，2019年提出「為面對新時代教育，建構具持續性的學校指導

與運作體制起見，有關學校各種職務運作改革之綜合策略建議」，對教師在學校之工作體制作了詳細

之調整建議。其各項報告之名稱如下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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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央教育審議會教師教育改革政策報告書 2001-2019 

年代 機關 教師教育政策/報告書 

2001 中央教育審議會 有關今後教師證照制度應有作法 

2003  針對教學經歷達十年者強迫必須接受研習 

2005 中央教育審議會 創造新時代義務教育 

2006 中央教育審議會 今後有關教師養成‧證照制度的應有作法 

2007 中央教育審議會 今後的教師薪資之處理措施 

2008 中央教育審議會 教育振興基本計畫-以教育立國為方針的政策 

2008  教職研究所開始招生 

2011-2012 教員養成部會 小學與中學的一致性教師系統認證制度改革 

2012 中央教育審議會 有關透過教師職涯過程，全面提升教師資質能力策略 

2013 中央教育審議會 第二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 

2014 中央教育審議會 
依據學童的發展、學習意願與能力建構柔性和有效的教

育系統 

2015 中央教育審議會(184 號) 
有關今後提升擔任學校教育之教師資質能力－朝向建構

互學與互相提高能量之教師社群 

2015 中央教育審議會(185 號) 作為未來團隊學校的應有做法與今後的改善策略 

2015 中央教育審議會(186 號) 
為實現新時代教育與地方創生，學校如何與社區合作互動

之應有做法與今後的推動策略 

2016 中央教育審議會(197 號) 
有關幼稚園、小學、中學、高中及特教學校學習指導要領

之改善與必要做法 

2018 中央教育審議會(206 號) 第三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 

2019 中央教育審議會(213 號) 
為面對新時代教育，建構具持續性的學校指導與運作體制

起見，有關學校各種職務運作改革之綜合策略建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回顧 2001 年以後的日本教師教育檢討與改革的脈絡，可發現 2015 年日本教師教育改

革的主軸所提出的「培育、聘用和研修的一體化」及「適切的人事管理」等報告，並非速食式之政策

規劃，而是分析全球教育趨勢和日本國內教師教育環境後，經過計畫性、系統性的檢討和修正後，針

對教師教育提出展望藍圖後持續建構而成。可見日本教師教育政策在迎合國際發展的同時，凸顯政策

穩健發展的同時，也使教師教育政策目標具有理想性、全面性、合理性與順序性。所以，本研究希冀

回顧 2001 年至 2019 年之間，日本文科省所提出的最近 10 餘年教師教育政策，並以 2015 年以後為主

進行政策分析，進而回溯自 1987 年至今，分析日本教師教育政策的整體發展脈絡與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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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教師教育近期政策改革之規劃 

 

(一)2000 年以後重要改革文件內容 

除了上述表 2 所提之各種中教審諮議報告書以外，其他相關政策文件與教師教育政策相關者，尚

有下列表 3 之文件。表中也說明在其政策文件中推動了哪些重要政策。可見 2006 年提出一個重要教

師教育政策藍圖，包括推動「教職研究所」和「教師十年換證制度」。而 2012年中教審報告「有關透

過教師職涯過程，全面提升教師資質能力策略」，為避免職前培育的大學和職後研習的教育委員會責

任分工已經割離的問題，強調教育委員會和大學應加強合作和互動，以進行透過教師職涯全程的一體

化改革，也應建構支援教師能夠繼續不斷學習的體制，以及教師養成提升至碩士層級等，就是教師養

成學歷要提升至碩士層級的政策。2015年文科省公告「國立大學法人等組織及業務全面調整須知」， 

特別對於教師養成之學院及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及研究所方面，在面臨 18 歲人口的減少及人

才的需要，為確保教學及研究水準，且能發揮國立大學的角色之基礎上，應規劃組織的調整，組織的

廢止及進行回應社會的高期待，積極規劃相關領域，並進行大力調整，所謂文科無用論和教育學科被

要求整併等問題。至於 2015 年 12 月三項諮議報告文件，前兩者和師資培育直接有關以及教師教學團

隊有關，第三份則和學校教育與地區互動共榮之政策文件，也強調教師應如何發揮角色之內容。2018

年提出第三期五年教育振興計畫，全盤提出巨觀之教育發展政策;2019 年又對現場教師過勞問題，很

快提出改革學校教師人力之具體主張，使得教師教育政策改革有更系統的配套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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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0以後教師教育重大政策文件與措施 

年度 政策文件 

2001 文科省提出「有關今後國立教師培育大學學院定位」報告 

2006 
中教審報告「今後有關教師養成證照、制度的應有作法」(教職研究所、證照

更新制、設教職演習課程等) 

2008 教職研究所正式啟動 

2009 教師換證制度(證照更新制)正式啟動 

2012 中教審報告「有關透過教師職涯過程，全面提升教師資質能力策略」為避免

職前培育的大學和職後研習的教育委員會責任分工已經割離的問題，強調教

育委員會和大學應加強合作和互動，以進行透過教師職涯全程的一體化改

革，也應建構支援教師能夠繼續不斷學習的體制，以及教師養成提升至碩士

層級等。 

2015.5 文科省公告「國立大學法人等組織及業務全面調整須知」 

特別對於教師養成之學院及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及研究所方面，面臨

18歲人口的減少及人才的需要，為確保教學及研究水準，且能發揮國立大學

的角色之基礎上，應規劃組織的調整，組織的廢止及進行回應社會的高期待，

積極規劃相關領域，並進行大力調整。 

2015.12  中教審報告「有關今後提升擔任學校教師之資質能力—朝向建構互學與互相

提高能力之教師社群」，是一全面性教師教育改革之政策報告，其後各項改革

陸續落實。 

2015.12 「作為未來團隊學校的應有做法與今後的改善策略」之報告，提示了學校運

作團隊機制之方向與做法。 

2015.12 「為實現新時代教育與地方創生，學校如何與社區合作互動之應有做法與今

後的推動策略」，提示學校和社區共同合作，以推動新的教育模式之重要報告。 

2016 中教審報告〈有關幼稚園、小學、中學、高中及特教學校學習指導要領之改

善與必要做法〉(新的各級學校學習指導要領)，要求教師配合新課程進行在

職進修 

2018 「第三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是一提出整體性未來五年之教育振興計畫。 

2019 「為面對新時代教育，建構具持續性的學校指導與運作體制起見，有關學校

各種職務運作改革之綜合策略建議」是一份有關減輕學校教師工作職掌之重

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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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現在教師教育政策分析 

一、2015年教師教育改革整體重點 

2015 年日本教師教育的培育制度改革現況，主要是以「教員養成、聘用和研修一體化」作為主軸，

在養成階段改革，培育改革有：因應新課題（英語和道德等）及主動學習措施進而培育能持續改善教

學的教師、學校實習的導入（納入教職課程中）、有關教職課程品質保證與提升、整合學科相關科目

和教職相關科目；在聘用階段，改革方向有：入職相關銜接措施的普及、檢討教師考試聘用共同出題、

活用特別免許狀(教師證書)、活用多方人材；在職研修的改革可包含：推動延續的研習機制、初任者

研修之改革、十年研修之改革、中堅(中間)管理幹部的研習改革；首先，推動延續的研習機制方面，

改革方向有：培養校內研習的指導員、推動 mentor 方式的研習、和大學、教職研究所合作以及教師培

育協議會的聯絡；其次，初任者研究之改革方向可包含：檢討初任者研修、推動第二、三年和初任研

修的結合；第四，十年研修改革方向可包含：實施時期的彈性化、明確的目的和內容、培育中堅幹部；

第五，管理幹部的研習改革方向有：培育因應新教育課題的經營能力的提升、有體系有計畫的培育管

理人員等。最後，為支持教師繼續學習之職涯體制的整備，其方向有：建立教育委員會和大學等之協

作和整合的體制（教師培育協議會）、以教育委員會和大學等之協作而制定教師培育指標和研習計畫、

基於全球化和新的課題訂定，國家提示教師培育指標的大綱方針、和利益關係人共同訂定教職核心課

程等，其改革全部圖像如下圖 5。 

 

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 

圖 5 有關提升擔任未來學校教育教師資質的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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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教師培育改革政策之具體方向 

2015 年揭示以下改革之具體方向，如下所示： 

 

 

1.職前培育課程之修訂：就 2015 年教師培育課程改革方向有：減少大型封閉式學科和科目；對學科教

師的培訓進行學科整合；引進學校實習；透過設立組織負責監督教師培訓課程、推動教職課程的評

鑑、如提高教師培訓課程的師資素質能力、強化主題教學和教科指導法的聯繫以達教師職能的提升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b:31-37）。其中，培育課程的改革路線以「開放性」為主，希冀透過培育課

程的改革使新世代教師具有主體性、多樣性和協同性能力。培育課程改革主軸有三，分別為：「個別

的知識與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與表現力」和「培育教師主體性、多樣性和協同性」，透過學習評

量的充實和課程經營的強化，使師資生思考如何學習，以達培養主動學習的態度進而持續學習（如

表 4 和表 5 是小學教職修改前後之課程，表 6 和表 7 是初中教職修改前後課程），新課程已自 2019

年開始實施。 

 

表 4  現行師資培育課程表(小學教師) 

 有關各科目必要的事項 專修 一種 二種 

有關學科之科目 

※國語(包含寫字)、社會、算數、理科、生活、音樂、圖畫工作、

家庭及體育—以上各科都需修習 

8 8 4 

 有關教職意

義的科目 

教職的意義及教師的功能 2 2 2 

教師的職務內容(研修、服務及身分保障等) 

提供有助於進路選擇的各種機會等 

有關教育基

礎理論的科

目 

教育的理念和有關教育的歷史及思想 6 6 4 

有關幼兒、兒童及學生身心發展及學習過程

(包含特殊兒童部份) 

教育相關的社會、制度或行政的事項 

1. 在不增加教師培育課程學分數的前提下，為了能因應新的教育課題需求，將教職課程的內容

精選及重點化。 

2. 以教師養成為目的的國立大學及教育學院，一方面應站在地區的需求下，以及因應解決新的

教育課題，應率先採取措施，以提供做為其他大學及教育學院的典範，並能普及其作法。 

3. 有關教職培育課程方面，站在各種學校類型的特性下，廢除有關「學科相關科目」及「教職

相關科目」的區分，調整可以對應新的教育課題等之課程。 

4. 中央對於推動學校教學實習方面，一方面要和原有的教育實習的功能明確劃分，一方面建立

接受實習學校，教育委員會及大學的合作體制，以及培育大學對學生能適切指導的環境整備

都應檢討。 

5. 有關學校教學實習方面，不在教職培育課程中硬性規定，可由各培育大學自行判斷，做為教

育實習的一部份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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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課程及

教學法科目 

課程的意義及編制方法 22 22 14 

各學科的教學法(異種證書：2 學分 X9 學科；

二種：2 學分 X6 學科) 

道德科的教學法(一種：2 學分，二種：1 學

分) 

特別活動的教學法 

教學方法及技巧(含資訊儀器及教材活用) 

學生指導、

諮商及進路

指導等科目 

生活指導的理論及方法 4 4 4 

輔導的理論及方法(含諮商之基礎知識) 

進路指導的理論及方法 

教育實習 5 5 5 

教職實踐演習 2 2 2 

各科或教職相關科目 34 10 2 

 83 59 37 

 

至於新修訂之課程科目和學分數，有如下表 5 所示，另初中教職部分則在表 6 和表 7： 

    表 5  教職課程修訂後的內容(小學) 

     ■記號的事項在(備註)中規定學分數 

 各科目中必須包含的事項 專修 一種 二種 

學科及學科

教學法相關

科目 

1. 有關學科的專業事項※追加一種「外國語」 

2. 各學科的教學法(含資訊儀器及活用教材)(各

學科需修習 1 學分以上) ※追加「外國語的教

學法」 

30 30 16 

有關理解教

育基礎的科

目 

1. 教育理念及教育相關的歷史及思想。 

2. 教職的意義及教師的角色、職務的內容(含因

應團隊學校的要求) 

3. 有關教育相關的社會的、制度的或經營的事項

(含因應學校與社區的合作及學校安全方面) 

4. 幼兒、兒童及學生身心發展及學習的過程 

5. ■理解特殊兒童之需求(修習 1 學分以上) 

6. 課程的意義及編制的方法(含課程及課程行政) 

10 10 6 

道德、綜合學

習時間等的

教學方法及

學生輔導、教

育諮商等科

目 

1. ■道德理論及教學法(一種：2 學分，二種：1

學分) 

2. 綜合學習時間的教學法 

3. 特別活動的教學法 

4. 教學方法及技術(含資訊儀器及活用教材) 

5. 學生輔導的理論及方法 

6. 教育輔導(含有關諮商之基礎知識)之理論與方

法 

10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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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路指導(含職涯教育之相關基礎事項)之理論

與方法 

教育實踐相

關之科目 

1. ■教育實習(5 學分)(其中可含學校教學實習

(學校體驗活動)2 學分) 

2. ■教職實踐演習(2 學分) 

7 7 7 

大學可自行開設之科目 26 2 2 

 83 59 37 

※廢止原本分做三類「有關學科科目」、「有關教職科目」、「學科或教職相關科目」之方式，除

總學分數以外，其它皆由文科省規定。 

※「有關學科及學科教學法」、「有關理解教育基礎的科目」、「道德、綜合學習時間等的教學法

及學生輔導、教育諮商等科目」中，必須納入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的觀點等。 

※教育實習課程中：在學校的教育實習(2 學分)，不能以其他不同學校階段在取得教師證書時所

獲得的教育實習學分數抵用。 

 

        表 6  教職課程修訂後的內容(初中) 

 

 各科目的內容 專修 一種 兩種 

與教科相關的科目 20 20 10 

 

 

 

 

 

 

 

與

教

科

相

關

的

科

目 

有關教

職意義

的科目 

教職的意義及教師的功能 2 2 2 

教師的職務內容（研修、服務及身份保障

等） 

提供有助於進路選擇的各種機會等 

有關教

育基礎

理論的

科目 

教育的理念和有關教育的歷史及思想 6 6 4 

有關幼兒、兒童及學生身心發展及學習過

程（包含特殊兒童部份） 

教育相關的社會、制度或行政的事項 

有關課

程及教

學法科

目 

課程的意義及編制方法 12 12 4 

各學科的教學法（一種證書：2 學分*9 學

科；二種：2 學分*6 學科） 

道德科的教學法（一種：2 學分，二種：1

學分） 

特別活動的教學法 

教學方法及技巧（含資訊儀器及教材活用） 

學生指

導、諮

商及進

路指導

等科目 

生活指導的理論及方法 4 4 4 

輔導的理論及方法（含諮商之基礎知識） 

進路指導的理論及方法 

教育實習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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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實踐演習 2 2 2 

各科或教職相關科目 32 8 4 

總計 83 5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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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表 7  教職課程修訂後的內容(初中) （2019 年開始實施） 

 

 每個主題必須包含的內容 專修 一種 二種 

學科及學科教

學法相關科目 

1. 有關學科的專業事項 

2. 各學科的教學法（含資訊儀器及活用

教材）（專修、一種：8 單位；二種：

2 單位） 

28 28 12 

有關理解教育

基礎的科目 

1. 教育理念及教育相關的歷史及思想。 

2. 教職的意義及教師的角色、職務的內

容（含因應團隊學校的要求） 

3. 有關教育相關的社會的、制度的或經

營的事項（含因應學校與社區的合作

及學校安全方面） 

4. 幼兒、兒童及學生身心發展及學習的

過程 

5. 理解特殊兒童之需求（修習 1 學分以

上） 

6. 課程的意義及編制的方法（含課程及

課程行政） 

10 10 6 

道德、綜合學

習時間等的教

學方法及學生

輔導、教育諮

商等科目 

1. 道德理論及教學法（一種：2 學分，

二種：1 學分） 

2. 綜合學習時間的教學法 

3. 特別活動的教學法 

4. 教學方法及技術（含資訊儀器及活用

教材） 

5. 學生輔導的理論及方法 

6. 教育輔導（含有關諮商之基礎知識）

之理論與方法 

7. 進路指導（含職涯教育之相關基礎事

項）之理論與方法 

10 10 6 

教育實踐相關

之科目 

1. 教育實習（5 學分）（其中可含學校教

學實習（學校體驗活動）2 學分） 

2. 教職實踐演習（2 學分） 

7 7 7 

3. 大學可自行開設之科目 28 4 4 

4. 總計 83 59 35 

※「有關學科及學科教學法」、「有關理解教育基礎的科目」、「道德、綜合學習時間等的教學法及學生

輔導、教育諮商等科目」中，必須納入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的觀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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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學教職課程之申設與檢核機制 

有關大學端職前培育課程之品質應如何確保，政策文件提到下列之措施： 

 

表 8  教職課程品質提高之規範 

 規定各大學需設置統整處理教職培育課程的單位。 

 對於教職培育課程必須進行自我檢核或評鑑(制度化)。 

 應檢討規劃針對教職培育課程推動第三者評鑑(外部評鑑的策略)。 

 中央政府、教育委員會、大學等，對於擔任教職課程的大學教師，應該推動 FD(教

師專業成長)，提供學習中、小學現場體驗或因應新的教育課題的研習。 

另外，大學應和教育委員會合作，透過在人事制度上規劃等，以培育及確保在教

職課程中的實務型教師。 

 大學應對擔任學科科目教學之教授進行 FD 等研習，以讓他們對教職科目的內容加

強認識；並在各大學自主判斷下，在有關「學科相關科目」中，設置「學科內容

及架構」等科目，實施和學校教育中教學內容有關的教學活動等，以強化「學科

相關科目」和「學科教學法」的聯結。 

 

3.強調職前階段之教學實習： 

此次改革特別重視在大學修習期間之教學實習(internship)，文件中隊教學實習有作詳細說明，其內容

如下圖 6 之示意圖說明。 

 

資料來源：日本教師教育學會編(2017) 

圖 6  教學實習示意圖 

 

該文件也對教學實習和畢業時之教育實習之不同點，可整理成以下之說明： 

表 8  課程中之學校教學實習與教育實習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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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教學實習 教育實習 

內容 對於學校中有關教學活動或學

校行事、社團活動、學校行政等

全般活動，以做支援或輔助業務

性質為主 

在學校教育活動中，實際上以身

做教師之地位，進行實習一部份

的職務 

實施期間 以教育實習時間更長期的進行 

(但是一天中的工作時間較少) 

約 4週 

(高中階段則約 2週) 

學校的功能 指導學生進行支援或輔助活動 

(但不會如教育實習要對學生進

行指導或評量) 

規劃實習生的指導和評量表 

(且要有專責的指導教師及建構

完整的指導制度。) 

資料來源：日本教師教育學會編(2017) 

 

4.甄試聘用：2015 年在教師甄試的改革方向有：促進工作的順利招聘、掌握教師甄試的共通問題、依

據各都道府縣的招聘需求，對考試內容進行分析、評鑑、和其他必要的調查；為推廣特別免許證的使

用，改善特別免許證申請的手續，使其申請程序更具靈活性；除特別許可證，為使其他有利學校發展

之外部人力資源，可以順利為校服務，考慮採取可以使其在校服務措施（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29）

（如上圖 6 所示）。 

 

5. 在職進修：然 2015 年教師研修的改革方向可包含：持續研修的推動、初任教師研修的改革、10 年

經驗教師研修的改革、研修實施體制的完整與充實、強化教師培訓中心和國家研究所的功能。首

先，就推動持續研修方向有：國家和教育委員會可能考慮採取，利用不同經驗的教師，例如：資

深教師與核心教師的經驗教導，以培養初任教師，例如：師傅教師制度；教育委員會提出對於校

內管理職的研修，可強化學校內部的手段和資源的開發；在學校校長的領導下，制定培訓計畫，

提供持續性的系統培訓；建立培訓單位與大學培訓機構合作的體制等（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b：

20）。其次，針對初任教師研修的改革方向有：國家依據都道府縣的情況，能夠有效能的培養初任

教師，並檢視運用方針的成效；國家和教育委員會，透過導師培育計畫和團隊訓練，改進初任教

師的培訓計畫；為使教師持續成長，採取培訓的手段、工具和資源，需要國家固定的支持與投入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b：22）。第三，10 年經驗教師研修的改革方向有：思考教師證照的更新

制的意義與地位；學校內應以人力資源的角度，進行核心教師的培訓與轉換；依據每個地區的情

況，依據參與人數，使實施時期具有靈活性（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b：24）。研修實施體制的完

整與充實改革方向有：在團隊學校的理念下，國家和教育委員會除活用和推進事務職員的專門能

力，應普及教師培訓，以安全和積極的觀點，確保研修機會，逐步擴充教職員研修人數；研修方

法的開發、挑戰和評鑑；透過研修和培訓，使指導教師職務明確化；充實指導體制（中央教育審

議會，2015b：26）。第四，強化教師培訓中心和國家研究所的功能方面有：教師培訓中心研究所，

和其他大學和研究機構，同時建立教師培訓設施和教職研究所的整體體系；透過教師各個階段的

資質能力調查和分析；研究開發資料的收集、整理和提供，以促進和強化各個地區的教師職能培

訓網絡（中央教育審議會，2015b：27）。 

 

6. 教職研究所(教職大學院)：教職研究所自 2006年開始辦理，2015年 12月該報告書，提示教職研究

所應已培育高級專業職業人之教師為主運作，因此期望向教師在職進修方向調整，其中具訪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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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東京學藝大學等幾所重要師培大學之研究所都將以辦理教師在職進修之研究索賠主改變，將

不再培育學術型之研究生，特別是培育學科教學法為主之運作方向(日本教師教育學會編，

2017:236)，受到特別注意，這項改變可說非常巨大。 

 

7. 教育委員會制度改變：2015 年 4月開始，日本政府修訂「地方教育行政法」，將教育委員會之

委員長和負責行政業務之教育長合一，仍稱「教育長」，任期三年，但其兼任教育委員會(委員

任期四年)委員長，使教育委員會能發揮更多功能。另外，為讓選舉產生之地方首長能發揮政

治責任，法令規定政府首長可以經由法定「綜合教育會議」討論及協調，頒布「教育大綱」，

亦即制定教育行政基本方針，以推動地方之教育行政及處理緊急事項。透過強化首長和委員長

之權限，以求負更多政治責任，至於教育委員會委員之中立性質仍然繼續維持(教育開發研究

所編，2016:35-37)。 

 

三、日本教師教育改革運作機制之革新 

(一)學術團體和民間團體協助教學研究之機制 

為促使日本各個學校內的教職員具有共同的教育實踐，日本文科省結合教科教育學研究者、五大

學授業研究協議會、教授學研究會、民間教育研究團體和教職員的自主研究會等力量，進行日本教師

教育改革調查（如圖 7）。以西元 2016 年整體師資力量改善調查為例，其調查課題可分為：由師傅教

師(mentor)制度進行的培訓研究、教師培訓學校研究、教師發展指標模型研究、因應新課題與教師培

訓課程架構的對應研究、持續保證教師課程品質的研究、教職的持續學習及檢定證照的發展研究、民

間教育團體活化教職員資質能力之研究等。首先，師傅教師制度進行的培訓研究課題主要負責單位

有：北海道、群馬縣、長野縣、岐阜縣、滋賀縣、山口縣、德島縣、高知縣、福岡縣、高崎市等 10

個教育委員會，及富山與和歌山等兩所大學。其次，教師培訓學校研究課題，主要負責單位有：札幌

市、京都市、山口縣和福岡市等 4 個教育委員會、兵庫教育、福岡和長崎等三所大學。民間教育事業

者活化教職員資質能力之研究，主要負責單位有：早稻田有限公司研究院、認定 NPO 法人 Teach For 

Japan、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 TOSS、日本生活交流協會、一般社團法人日本青少年育成學會、戶田市

和千葉市教育委員會、宮城教育大學等（初等中等教育局教職員課，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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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議報告，2015a 

圖 7日本教師教學能力提升網絡圖 

 

(二)都道府縣層級設立「師資培育協議會」之功能與運作機制分析 

日本文科省指出：為提升學習的意願，應充分利用教師的優勢，提供學生需求，尊敬家長，建立

可信賴的地區學校，對此持續學習的教師有其必要性；然日本文科省提出，教師的持續性學習需要教

師培育協議會、教育委員會和教職研究所等三個機構進行合作，並以學習點數制和換證制為基礎下，

建構教師在專業上的持續性學習。首先在初任教師和五年教師的研修方面，依據國家提示方針，以培

育指標設定為教師專業標準下，由教職研究所提供大學新畢業準教師課程，使初任教師和五年研修教

師，在學習點數制度下，可取得專修免許狀；其次，對於各種研修和 10 年教師的研修，則透過教育

委員會和大學的協同合作，以及教職研究所提供的中堅幹部課程，獲得教職員研修學校的點數，以達

到換證講習的標準；第三，透過縣(相當於我國的省及直轄市)培訓中心和教職研究所的協同合作，提

供教師各種研修之考試和管理職課程，使得教師可達到課程認證計畫的目的和換證講習的標準（如圖

8）。因此在此套政策措施下，可發現日本教師所建構的終身持續性學習，行政面的執行是從國家政府

指示方針到地方教育局的執行後深入學校，課程面的建構則由教育委員會和教職研究所共同合作，所

以此日本教師終身持續學習的體制可以說是具足完整性與體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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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議報告，2015a 

圖 8 教師培育協議會的功能圖 

 

另外，在日本教師終身學習制度下，教師培育協議會為整體制度核心主軸，其主要目的為透過全

國教師培育委員會聯合會，其機構功能為：研發培育指標、證照核發和評估培育指標成效等三項；而

都道府縣教師培育協議會則由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課程認定大學和校長會組成，其主要功能為：1.

向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等說明證照發行的結果，以及改善結果的報告；2.依據培育指標，對研究生課

程進行課程的管理與指導；3.依據培育指標，進行教師培訓中心的課程與學分互換作業（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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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議報告，2015a 

圖 9  教師不斷學習機制的規劃圖 

 

   有關協議會之運作機制與內涵，如何提升教師素質的運作方式，正如下圖 10 所示。先由文部科學

大臣提示教師培育指標的訂定方針，再由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和國公私立大學相關者共同組織教師培

育協議會(師資培育協議會)，並共同訂定師資培育指標及其他事項，共同培育及提升教師素質，此項

運作機制具有一體性及系統性，並且由上至下督導，具有中央集權式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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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議報告，2015a 

圖 10 師資培育協議會之運作圖像 

 

有關師資培育指標訂定後，各項教師在職研修如何和培育指標結合，在下圖 11 有清楚標示，其

中包括大學培育、初任者研修、中堅教員研修、管理職研修及學校層級研修，都必須和師資培育指標

相對應，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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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議報告，2015a 

圖 11 以師資培育指標為主推動各種研習之示意圖 

 

同時，教師培育課程應採用開放的角度，使教師培育課程改革朝向檢討與協助合作的路徑（中央

教育審議會，2015a:3-4）。這個課程的目的主要在於育教師的主體性、多樣性和協同性能力。因此，

首先，教師需要具備個別的知識與技能，再具備個別的知識與技能後，須進一步思考教師在已知道的

知識下，能做的事情為何，以培養教師的思考力、判斷力與表現力；其次，再透過課程評量的充實與

課程經營的強化，教師必須思考如何學習，以達到從主動學習的角度，不斷改進自己的教學；最後，

透過思考參與社會和世界的方式，使個體自身可以度過一個更好的人生，而使個體具有主體性、多樣

性和協同性的能力（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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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議報告，2015a 

圖 12 教師培育課程設計三大主軸 

 

為回應此想法，2015 年日本教師教育改革的主軸以培育、聘用和研修的一體化、適切的人事管理

為主。這在第二份文件有關學校團隊之政策有所規範。亦即透過培育、聘用和研修的一體化和適切的

人事管理，強化教師職能和人事靈活運用，進而使學校圖像從以前的管理層級，轉變為現在的管理職

與教師團體兩者為主，再進化為未來的學校內管理職和教師團體不僅是一個團隊，各職務彼此互相合

作外，也可互相支援，以強化學校組織的協調與合作功能（如圖 13）。 

 

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議報告，2015b 

圖 13 未來團隊學校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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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原本被要求的工作可包含：原有的工作和為處理新課題而增加的工作。原本的工作有：教學

和學習指導（教學和相關作業）、班級經營（導師工作等）、生活指導（面談、進路指導等）和學校行

事（開學、畢業和遠足等），因應新課題而增加的工作有：全年級指導的特教、小學英語等的專科教

學、強化處理霸凌和道德觀、強化主動學習的教學改善等。另外，除教師原本被要求的工作外，教師

工作尚有：其他專業人員參與支持的業務、學童的心理支持、家庭環境的關心、社團活動、職員協助

的業務、學校行政、團書館、ICT、社區人員協助的業務、指導輔導的業務（假日活動）等。透過未

來學校組織藍圖的建構，可使教師更能專心教學和進行班級經營指導。對於新課題，則依其需求建立

能因應該課題的教師組織體制而處理之。其他專業人員參與支持的業務、學童的心理支持、家庭環境

的關心、社團活動、職員協助的業務、學校行政、團書館、ICT 等業務，則由專業人員，例如：學校

諮商員、學校社工人員、社團活動指導人員、事務員、學校文書和 ICT 指導人員負責。社區人員協助

的業務、指導輔導的業務（假日活動）則由理科的實驗助理學習支援人員負責。換言之，透過專業人

員和支援人員的人力增加，使教師不必承擔非教職以外的工作（如圖 14）。 

 

 

資料來源：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議報告，2015b 

圖 14  實踐「團隊學校」後，學校教職員等的角色分工 

 

 

四、大學端職前培育、教職研究所的功能與運作機制分析 

茲就大學端教師職前培育課程與學生數、教職大學院培育課程與學生數成效和大學端職前培育與

教職大學院教師證成效等，說明如下。 

（一）大學端教師職前培育課程與學生數 

首先，日本的師資培育依據教職員免許（證照資格）法，教育大學基於傳統的師範教育特色，一

般大學在開放制的原則之下，實施教師養成之課程。2014 年大學端職前培育課程，可依據學校型態分

為：大學、短期大學和大學院。首先，大學方面，國立大學 82 所，有認定課程者 77 所；公立大學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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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認定課程者 58 所；私立大學 586 所，有認定課程者 607 所；總計 752 所大學，有認定課程者

總計 607 所；國立大學持有率 93.9%，公立大學持有率 69.0%，私立大學持有率 80.5%，大學型態持

有率 80.7%。其次，短期大學方面，公立短大 18 所，有認定課程者 9 所；私立短大 335 所，有認定課

程者有 237 所；總計 353 所短大，有認定課程者 246 所；公立短大持有率 50.0%，私立短大持有率 70.7%，

總計短大持有率 69.7%。第三，大學院方面，國立大學院 86 所，有認定課程者 80 所；公立大學院 76

所，有認定課程者 39 所；私立大學院 460 所，有認定課程者 309 所；國立大學院持有率 69.7%，公立

大學院持有率 51.3%，私立大學院持有率 67.2%，大學院持有率總計 68.8%（如下表 9）。 

表 9 師資培育課程數 

  

 

其中，2015 年在國立大學師資培育方面，有 44 個學部，師資培育課程有 10,971 位學生，新課程

有 3,419 位學生，總計有 14,390 位學生（如表 10）。在大學院師資培育方面，有 43 所大學，有 43 個

研究科，專攻數有 142，培育學員有 3,160 位（如表 11）。 

 

表 10 國立大學和學部師資培育現況（2015 年） 

 

 

 

 

 

 

表 11 大學院師資培育課程數 

 

 

 

 

 

 

 

 

（二）教職研究所培育課程與學生數成效 

教職研究所可以在新師資培訓課程，培育新的領導成員和初任教師，現在教職員培訓的目的為

學校領導。直到 2016 年 4 月，總計有 45 所大學辦理；其中，國立為 39 所，私立為 6 所，總計有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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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職大學院是透過學校和醮委員會，進行長期的師資培訓，並從事教師在學校內的教學經驗的

協作與合作。教職大學院符合學校的需求的同時，也具有教育委員會系統化的課程。這是關於教師

培育中指導力的實踐研究，此外，由教育委員會派遣至教職大學院教員的數量逐漸增加。除 2015年 3

月的畢業師培生外，教員就職率高達 92%，其成效已實現；今後，可能實現發展碩士層次的課程等教

學大學院，提升教職大學院的質與量（文部省，2015c： 222）。 

 

（三）大學端職前培育與教職研究所頒發教師證書成效 

2014 年教師證成效方面，可包含小學校教師、中學校教師、高等學校教師、幼稚園教師、特別支

援學校教師、養護教師等六項說明。首先，取得小學校教師證者有 21,618 人；其中以學部占 90.9%最

多，其次為教職大學院占 6.0%，第三為短期大學占 3.1%。取得中學校教師證者有 47,465 人；其中以

學部占 89.2%居多，其次為教職大學院占 9.1%，第三為短期大學占 1.7%。取得高中學校教師證者有

59,649 人；其中以學部占 90.7%最多，其次為教職大學院占 9.3%（如圖 15）。 

 

圖 15  2014 年教師培育學校類型取得小中高學校教師證比例 

 

其次，2014 年取得幼稚園教師證者有 40,273 人；其中以短期大學占 61.4%最多，其次為學部占

38.1%。取得特別支援學校教師證者有 3,924 人；其中以學部 92.3%居多，其次為教職大學院為 6.9%，

第三為短期大學占 0.8%。取得養護教師證者有 3,169 人，其中以學部占 76.3%最多，其次為短期大學

占 21.8%，第三為教職大學院占 1.9%（如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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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2014 年教師培育學校類型取得幼稚園、特別支援學校、養護教師證比例 

 

（四）日本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之方式與運作機制 

1.研修方式 

教師校內研修可包含：校內研修、校內讀書會、研究會、教學見習、學年研究會等；首先，

日本學校在校內的研修和教學研究上有傳統的實踐作法，此作法的主要背景是以組織內指導者獲

得支援的比例和獲得校長和其他教員支持的比例相當高（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初等中等教

育企劃課，2015:6）。但是，依據「2015 年學校和教師現況報告」指出，對於教師在教學見習上

沒有協力合作參加國平均值為 44.7%，日本為 6.1%，由此可見日本教師在教學見習上的合作程度

是高的。然在沒有以合作教學提升學生學力作為評定基準方面，參與國平均值為 8.8%，日本為

16.6%，可見教師合作教學策略應用於課堂情況低於參與國平均值，可見日本教師在課室教學以

個人為主；沒有為了增加專業知識參加學習會方面，參與國平均值為 15.7%，日本為 18.8%，可

見日本校內研修比率和參與國平均值頗為接近（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初等中等教育企劃

課，2015:8）。 

另外，2015 年「強化學校綜合管理能力」報告中，指出小學校，在研修會和教育研究會的事

前報告書製成工作，主要是由教師負責，比例為 88.8%，其次為副校長/教頭、教務主任，比例各

為 19.2%（全國公立小中學事務職員研究會，2015:10）；在中學校，也是由教師負責，其比例為

89.1%，其次為副校長/教頭 16.9%，第三為教務主任 15.4%（全國公立小中學事務職員研究會，

2015:13）；另外，50%以上教師執行研修會和教育研究會的事前報告書製成工作，小學校比例有

83.4%，中學校有 68.2%（全國公立小中學事務職員研究會，2015:17）。可見日本小中學校校內教

師研修，為教師工作範疇主軸之一；但就負擔感而言，小學校有 72.9%，中學校有 71.5%（全國

公立小中學事務職員研究會，2015:19）；改善情況，小學校為 33.2%，中學校為 31.8%（全國公

立小中學事務職員研究會，2015:20）。 

2017年 4月依法正式成立「獨立行政法人教職員支援機構」，將負責教師證書換證講習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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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教師證述認定講習、協助各級政府訂定師資培育指標等業務。 

2.研修成效 

另，依據「2015 年學校和教師現況報告」指出，教師校內研修可包含：校內研修、校內讀書

會、研究會、教學見習、學年研究會等；首先，日本學校在校內的研修和教學研究上有傳統的實

踐作法，此作法的主要背景是以組織內指導者獲得支援的比例和獲得校長和其他教員支持的比例

相當高。教師間的教學參訪和自我評鑑、以學生為教學對象的問卷調查等實施比例相當高，隨著

這些措施的效果，提高教學實踐和工作的動機與滿意度。以 2015 年教學見學的實施情況為例，

對其他教師的教學見學和感想描述方面，參加國平均為 93.9%，日本 55.3%；在其他學校的教學

見學與研修，參加國平均為 51.4%，日本 19.0%。其次，教師參與培訓意願高，且正式教師參與

初任教師培訓比例相當高，學校內的研修非常盛行，且培訓總體需求量很高；以 2015 年教師的

主動學習與信心比例為例，日本教師對自我的主動學習信心較低，在促進批判思考方面，參加國

平均有 80.3%，日本僅 15.6%。在學習以達自信心方面，參加國平均為 85.8%，日本僅有 17.6%。

在可以有信心和學習方面，參加國平均為 85.8%，日本國 17.6%。幫助尋找學習的價值方面，參

加國平均 80.7%，日本 26.0%。教師在各項指導與實踐的頻繁程度情況方面，至少一週一個挑戰

課題，參加國平均為 27.5%，日本 14.1%。依據進度情況給予不同挑戰，參與國平均為 44.4%，

日本國 21.9%。以少數人為群組共同思考解決策略方面，參與國平均為 47.4%，日本 32.5%。對

於通訊和網路科技的使用率亦低，表現在使用通訊技術於學生的課題和學級活動方面，參與國平

均 37.5%，日本僅 9.9%。由此可見，日本教師參與校內研修比例雖高，但成效主要在於教師見學、

自我評鑑和以學生為對象的教學問卷調查，其主因在於教師獲得的支援與校內管理職，例如校

長、教頭等教師高度支持教學見學。另外，教師在各項指導與實踐的頻繁程度情況方面表現相較

其他國家的平均值，則是居中；但在教師主動學習信心和使用通訊科技於學生課題和學級活動，

相較其他國家的平均值，表現則是低落（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初等中等教育企劃課，

2015:6）。 

其次，依據 2014 年文部省初任教師研修調查結果顯示，初任者研修從 2004 年至 2014 年，

10 年間成長 1.5 倍。初任者在小學校擔任導師者比例超過 90%，中學校超過 60%；初任教師在小

中學校接受訓練的比例有 75%，其餘 25%則在自己學校的系統內接受訓練。在多個訓練課題下，

安排在一所學校的影響和挑戰上，以初任者的互相切磋（努力工作）為課題的團體數最多，其次

為相談的互相協商。校內研修每週平均 8.2 小時，每年平均 20.1 天（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

教職員課，2014）。10 年研修者有 17,404 人，相較 2013 年人數，增加 1,562 人；其中，小學校有

8,337 ，相較去年增加 1,117，中學校有 4,085 人，相較去年增加 260 人；免許狀更新研修人數

有 2627 人，占 15.1%。研修日期，就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和特別學校，校内研修平均數 17.5 

日，校外研修平均數 11.8 ，整年研修平均數為 29.1 日（文部省，2014a：1-3）。 

 

3.初任教師研修成果分析 

依據 2014 年文部省初任教師研修調查結果顯示，教育委員會透過和大學/教職院、民間組織

的合作進行研修課程改善方面，與大學/教職研究所合作者有 76 個教育委員會，和民間組織合作

者有 70 個教育委員會；相較 2008 年教育委員會與民間組織合作有 40 個團體，和大學/教職院合

作有 39 個，可發現與大學/教職院、民間團體合作數逐年成長（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教職

員課，2014）。依據 2014 年文部省初任教師研修調查結果顯示，研修內容努力改進方面，55 教育

委員會．1 地區實施「角色扮演和案例研究」、「教學參觀/研究（校外研修）」，46 教育委員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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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進行「與民間組織合作」。有 50 個教育委員會與民間組織團體合作，進行 10 年研修者課程，

以「講師到學校培訓與校外培訓 」情況最多；另外也有「民間組織開設研修和校外部分研修課

程的活用」和與教育委員會合作進行「規劃和培訓內容的設計」等。49 教育委員會．1 地區要求

曾參與合作國家和民間團體研修已有 10 年以上經驗者，作為協力人員（文部省，2014：3）。 

在 2014 年社會體驗研修方面，社會體驗研修機構可包含：企業、社會教育設施、社會福祉

設施、其他社會體驗和其他種類；總計有 24,515 人參加，其中以初任者最多，其次為 10 年經驗

研修者。在長期社會體驗研修方面，長期派遣至企業一個月以上者，有 51 個教育委員會，全體

有 379 人，機構方面以企業最多，其次為社會教育設施（文部省，2014b）。又依據 2014 年研究

所(大學院)派遣研修實施調查，派遣至大學院研修者，都道府縣總計有 1,069 人；其中至研究所

（教職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其他研究科）有 737 人，大學專門科目有 14 人，大學（教員養

成部、其他學部）有 318 人。派遣學校以小學校 533 人最多，其次為中學校 286 人；其成效以「強

烈建議培訓學校或地區，更多自主研修會和學習會的講師和輔導員」最多（文部省，2014c）。 

 

玖、2015 年後至目前之教師教育政策推動成效 

日本 2015年教師教育政策改革主軸以培育、採用和研修一體化、適切的人事管理為主，具體策

略包含：教職課程、教師證、教職進修體系的建構、人事管理的靈活運用等策略。是以，針對上述具

體策略實施成果，說明如下（文部科學省，2018，2017）： 

 

一、提高教師資格---改善教師綜合培訓和招募 

為改善日本未來的學童教育，使其發揮作用，需要提高教師的素質。同時，要求教師落實未來時

代所需的高質量學習，也需要提高教師的領導才能，才能正確處理日益複雜的教育問題；而提高教師

的素質，有必要落實教師長時間的學習。近年來，由於教師的大規模退休和招募，使得教師的年齡結

構和經驗存在不平衡，以及主要培育教師的大學和教育委員會合作不足等問題。針對這種情況，2016

年 11月對《教育公務員特例法》進行部分修訂，以加強教育委員會與大學之間的合作，同時藉由教

師教育中的培育、招聘和在職進修等各階段，研議依據職涯階段，進而提高教師資格的系統。 

    根據上述，茲就師資培育成效方面中的教師培訓課程核心內容、提供海外師資培育教育機構、降

低無照教師數量、建構「促進教師培育、招聘和培訓的綜合改革促進計畫」等，說明如下： 

（一）教師培訓課程核心內容 

1.設置獨立的綜合學習時間教學方法，以及強制性建置特別支援教育項目：為了提高教師資格，開設

師資培育課程獲得教師證非常重要。文部科學省於 2017年 11月修訂《教育職員免許法施行規則》，

規定應在大學和其他機構的教學課程中處理新的教育問題。具體來說，應在小學、國中和高中教學課

程中建置獨立的綜合學習時間教學方法，並強制性的在所有可取得教師證的課程中建置特殊教育(特

別支援教育)項目。另外，在中小學教學課程中的資訊設備和教材的使用、對團隊學校的管理和支持、

學校與社區之間的合作、學校整合課程的管理以及職業教育等內容，進行強化。 

2.加強師資培育中的外語能力：為了提高教師資格，開設師資培育課程獲得教師證非常重要。文部科

學省於 2017年 11月修訂《教育職員免許法施行規則》，對小學教師的外語（英語），希望活用 ICT的

教學法，在支持特殊教育方面，則是強制計畫要規定和增加外語（英語）內容。 

3.建立教育實習（學校體驗活動）使其成為師資培育一部分：此外，建立新的教育實習，以增加實習

生長時間在校園內持續進行體驗活動的機會，並使教育實習成為師資培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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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審查教學專業的核心課程：2017 年 11月教學專業核心課程的審查，涉及教學專業課程中應共同獲

得的最低學習內容和成就目標，如表 12。教學課程中的核心課程，設置了總體目標、執行規則、各個

項目的目標，以及規定詳細的教育內容。文科省公布範例後，各大學需重新提出相關文件，回應核心

課程之規定，重新提出教職課程新的核定(認定)，此事對培育大學影響很大。2018 年除特殊教育學校

的師資培訓課程外，所有師資培育課程均應設有相應的課程和教師，並獲得文部科學省認定。在 2020

年 1月的文科省報告中，提出總計有 834所大學(含短大)、研究所 413校、大學及短大專攻科 36校(共

1283校)獲得開設教師專業資格認定，且總計開設 19,416課程，其中幼兒園師資培育有 709課程，小

學師資培育有 506課程，國中師資培育有 7,027課程，高中師資培育有 10,674課程、養護教師 260

課程、營養教師 240課程等(文部科學省，2019)。因此，2019年 4月以後入學的大學生，將在上述

834大學和其他機構學習修訂後的課程，並獲得教師證。 

 

表 12  師資培訓核心課程範例 

範例 成就目標 

各個科目的教學方法（包括

使用資訊設備和教材） 

1. 課綱中瞭解該主題的目標、主要內容和整體架構。 

2. 瞭解課程計畫的結構，並設計課程以創建學習技巧。 

瞭解需要特殊幫助的幼

兒、兒童和學生 

1. 可以為需要特殊支持的幼兒、兒童和學生提供支持方

法的範例，包括：發育障礙和輕度智力障礙。 

2. 瞭解「跨學年的指導」和「獨立活動」（自立活動）在

教育課程中的位置和內容。 

道德理論與教學方法 1. 瞭解道德教育的歷史和現代社會中的道德問題（霸

凌、資訊道德等）。 

2. 瞭解學校進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整個教育活動

中需要指導的必要性。 

教育實習（學校體驗活動） 1. 師資生可以理解實習生要履行的義務，並意識到自己

的責任。 

2. 可以根據課程綱要、兒童或學生等特質，準備適當的

學習建議，並開展就業之準備。 

 

（二）提供海外師資培育教育機構：鑑於全球化近年來的迅速發展，以及資訊和科技的快速變化，2018

年 12月再次修正《教育職員免許法施行規則》，旨在培育具國際視野的教師，以便從 2019年 4月開

始，可在文部科學省所認定的海外教育機構進行師資培育。 

 

（三）降低無證照教師之數量：根據 2017年 12月成立的《免許外教科担任制度の在り方に関する調

査研究協力者会議》討論，進一步減少無證照教師的許可數量，以提高教師的教學素質。 

 

（四）建構「促進教師培育、招聘和培訓的綜合改革促進計畫」：為了落實「促進教師培育、招聘和

培訓的綜合改革促進計畫」，需要建構一個框架系統，以定位學科對應教學過程中的教育問題，支持

核心課程研究，並敘明需要獲得的教育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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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募和聘任教師 

茲就招募和教甄成效方面中的放寬年齡和資格限制、招聘選拔透明化、招聘選拔系統化、頒發特

殊許可證、建立「教師塾」(教師先修班)等，說明如下： 

 

（一）放寬年齡和資格限制：文部科學省鼓勵各行政單位教育委員會，從確保真正的教師人力資源角

度，來改善招聘。各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不僅重視學業成績測驗的結果，而且還強調對個人評估的面

試和實踐測驗，放寬考試年齡限制，以及進行適當的各種社會經歷的特殊選擇。招聘選擇方法的方向

已經獲得改進，以確保擁有獨特和多樣化的人力資源，特別是具有教學經驗、在民間企業工作經驗的

人員、具有英語資格的人員、在體育和藝術方面具有技能和成就的人員等招募選擇的規劃正在進行中。 

 

表 13 減少年齡受限教甄的情況（全國 68個都道府縣市等教育委員會） 

 沒有限制 51-59 歲 41-50歲 36-40歲 35歲以下 

2008年 12 0 15 32 5 

2013年 18 1 22 27 0 

2018年 31 4 28 5 0 

 

表 14 特別選才的實施情況 

 英語

資格 

體育

運動

的技

能和

成就  

藝術

的技

能和

成就 

國際

貢獻 

民間

企業

經驗 

教職

經驗 

去年

測驗

成績 

持有

許多

證照 

身障

人士 

2018年 58 46 22 35 49 62 40 39 67 

 

（二）教甄選拔透明化：在所有地區和城市中，都在努力提高招聘選擇的透明度，例如：發佈測驗試

題、答案、分數、選擇標準和公布成績等。 

 

表 15 教甄選拔公告 

 公佈考試

試題 

公佈答案 成績公佈 公布招聘

錄取原則 

公布分數 

2008年 64 63 50 55 64 

2013年 68 68 68 68 68 

2018年 68 68 68 68 68 

 

（三）教甄選拔系統化：教育委員會一直在努力促進「附加期限聘僱系統」，以適當的運作和有條件

的進行教師招募選拔，並確定新招募的教師資格。這個系統用於確定在招聘過程中，表現出一定能力

的人員是否真正有能力適應工作。特別是，有條件的招聘期設限為一年，在此期間需要進行初任教師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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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頒發特別教師許可證：為了將具有出色經驗的人才帶入學校，除了上述針對民間企業等工作經

驗的成員進行特別招聘外，還頒發特別許可證，此許可證是由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針對每種學校的類

型和科目，進行教育人員考試後所頒發的教師證，有效期限為 10年，可續聘；自 1989年至 2017年

總計頒發 1,270張。另文科省於 2017年 3月創立「特別許可證使用案例手冊」，收集各地方的使用範

例，以鼓勵和推廣使用此類的兼職講師。因此，近年來 ALT、ICT支持人員和特殊教育支持人員和沒

有教師證外部人員等人員間的合作非常頻繁。 

 

（五）建立「教師塾」：針對「促進教師培育、招聘和培訓的綜合改革促進計畫」支持系統的建立，

利用特殊教師許可證和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為實習教師提供實踐培訓和機會，讓實習教師有機會親身

體驗學校，從而使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為實習教師準備的「教師塾」，可與大學合作制定計畫，並支

持協助檢驗師資培育的效果。 

 

三、教師在職進修成效 

茲就教師在職進修方面的學校行政人員和地方政府計畫執行領導人培訓、進行從主體的、互動的

和深度學習角度改進教學之在職培訓、「NITS大獎」解決全國學校共通問題、提高公立小學校長等教

師資格指標、公布相關研究和調查結果、推動中堅教師培訓等，說明如下： 

 

（一）積極培訓學校行政領導成員及地方政府執行計畫領導人：要求教師在履行職責時繼續進行研究

和培訓，並提供各種培訓機會。教職員支持機構（NITS）一直和地方政府合作，對校長、副校長、中

級教師和行政人員，進行學校管理培訓，這些人在每個地區的學校教育中都扮演著核心角色，並在各

項急迫問題上發揮作用。另外，藉由培訓來培育地區核心領導人，同時也培育負責執行地方政府計畫

的講師和領導人。 

 

（二）進行從主體的、互動的和深度學習角度改進教學之在職培訓：利用網絡視頻分享小學每個學科

的課綱修訂要點，以支持新課綱的實施。此外，為了加強與主動學習有關的教學方法，在全國六個地

點舉辦了研討會，進行從主體的、互動的和深度學習角度改進教學，並且提供 200 個案例典範（授業

実践事例 200事例）和培訓計畫模型（研修プログラムモデル），以改善課室教學，也派遣講師到每

個教育委員會主持培訓課程。另外，文部科學省也錄製「學校培訓系列」視頻，讓因忙於工作而無法

參與培訓的教師可進行培訓，該視頻總計 87個，每個約 20分鐘。 

 

（三）設置「NITS大獎」解決全國學校共通問題：因學校還存在很多共同的問題，所以藉由「NITS

大獎」分享經驗和知識，可以期待將會有新的進展。「NITS大獎」旨在表彰和讚揚全國學校和其他組

織，為解決問題而展開的活動。2018年總計有 86個參賽作品，其中石卷市立中學被選為卓越特等獎，

獲獎者和其他參賽者的視頻已公布在教職員支持機構的網站，並出版獲獎作品案例手冊，以作為全國

推廣使用。 

 

（四）提高公立小學校長等教師資格指標：藉由專家建議，同時參考國家教育政策和特徵，以及相關

先進資訊，進而提高公立小學校長等教師資格指標。2017年與 12所教學研究所（累計共 31所教學研

究所）以及相關培訓機構簽訂合作協議，進行指標討論，同時促進大學與政府之間的網絡聯繫，包括

實施「NITS_CAFE」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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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布相關研究和調查結果：除了為教育委員會等培訓計畫者舉辦培訓計畫研討會，還進行相關

調查和研究，例如「下一代教育促進中心（次世代型教育推進センター）」和「以提高教師新學習能

力的項目（新たな学びに関する教員の資質能力向上のためのプロジェクト）」等，其研究結果報告

已公布於教職員支持機構網站。 

（六）推動中堅教師培訓：為提高中堅以上教師資格的培訓和長期的社會經驗，以便教師可以根據他

們的經驗、能力和專業進行必要的培訓；同時也提供研究所的培訓和派遣培訓。 

(七)適切的人事管理成效-任用民間校長和副校長 

文科省於 2000年放寬校長任用資格，校長可以沒有教師證，甚至沒有工作經驗的人也可以擔任

校長。由於此資格的放寬，致使截至 2018年 4月，全國公立學校非教師的校長有 116名，非教師的

副校長有 118名。 

 

四、未來團隊學校的建置成效 

圍繞學生的問題變的越來越複雜和多樣化，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創建一個「學校作為團隊」的系

統有其必要性。團隊學校以組織的形式參與教育活動，並加強學校的職能，所以文部科學省持續遵循

中央教育審議會於 2015年 12月所提出的報告《チームとしての学校の在り方と今後の改善方策につ

いて（答申）》中所提出以下 3 個觀點，進行團隊合作。 

 

(一)完善指導體系：為了使教師根據學校和兒童的實際情況開展學習和學生指導工作，有必要完善指

導體系。另外，有必要釐清具有心理學等專長職員的在校職責，並促進質量的保證和充實此類人員的

配置。具體來說，為使新課綱可以順利進行，並擴大加強應對霸凌和拒絕上學等問題，需配置必要的

教職員工數量。另外，從 2017 年 4月開始，法規規定可以配置學校顧問、學校社工和社團活動指導

者，對此文部科學省已決定通過其成員配置以支持學校相關學習活動的推動。 

 

(二)確保優秀行政管理人員及強化支持校長管理系統：為使學校作為一個團隊，發揮以專業知識為基

礎的作用，校長領導很重要，並且有必要相較以往更加強學校的管理職能。為此，需要確保優秀管理

人員及強化支持校長管理系統的框架，包括持續加強辦公室職能。2017年 4月藉由法律更加清楚闡明

學校辦公系統的宗旨及學校文書人員工作規則，旨在為使學校文書人員更獨立和積極地參與學校事務

管理。 

 

(三)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和工作改善：為使教職員能夠展示自己的優勢並成長，促進人力資源的開發和

供作改善更顯重要。具體來說，在評量改善和培訓過程中適切的反應人員評量結果，以增加提供專業

指導和建議的主管分配。此外，中央教育審議會於 2019年 1月制定學校工作方式改革的全面政策，

以《建立新時代可持續學校教育指導和管理體系》（新しい時代の教育に向けた持続可能な学校指導・

運営体制の構築のための学校における働き方改革に関する総合的な方策について（答申））等，持

續努力加強「學校整體團隊」的職能，例如：職責的優化、與各個多樣性的組織合作以確保必要的人

力資源。 



46 

 

拾、結論與建議 

    由上述之分析內容，可以了解日本現今教師教育改革體系，是為了因應教師嚴重缺乏以及世代斷

層，並包括推動新的教育議題，而需要培養更優質的教師，所以對師資培育進行非常巨大的改革，所

謂「養成、聘用和研習一體化」之政策。在職前培育階段，要求大學培育端在師資培育課程方面要進

行改變，其改變是在文科省修訂師資培育課程架構下進行，主要內容包含要制定核心課程、改變實習

課程、改變教職研究所之培育對象、有關課程與教學法之提升議題等。另外，在行政單位方面，改變

教育委員會之首長制，讓教育長與委員長合一，擴大教育長之權限，以全面培育優質教師及提升中小

學生之學習成效。在此架構下，讓都道府縣主動和大學協調，共同組成師資培育協議會，共同議定有

關師資培育及在職進修等相關措施，並且制定師資培育指標，以作為師資培育及教師在職進修之重要

依據。此種運作方式，可將行政單位之教育目標和師資培育大學之培育目標充分結合，因此培育師資

可和地方之需求相呼應，也能培育出中小學校端所需要之師資，這是非常符合師資培育之目標。進而

依照上述分析，可以扼要整理成以下重要結論： 

一、 有關理論架構應用之結論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藉由孫綿濤教授所擬之教育體制要素結構圖，釐清日本現代教師教育改革的體

制，是以如孫綿濤教授所言，教育體制是由教育機構和教育規範兩者互為運作而成；其中，教育機構

可包含教育實施機構和教育管理機構，教育實施機構即為各級各類學校，教育管理機構又可分為教育

行政機構和學校內的管理機構，而教育規範是指建立維持教育機構正常運轉的規章制度。然日本現代

教師教育改革體制，依據孫教授的理念，可謂是教育管理體制的體現，也就是教育管理機構和教育規

範的兩者的互為運作機制。 

具體言之，日本現代教師教育改革中的教育管理行政機構在教育規範上的推動，目前修訂的規章

制度有：《教育公務員特例法》、《教育職員免許法施行規則》和《獨立行政法人教員研修中心法》；在

政策實踐上以文部科學省要求都道府縣教育教育委員會為主，大學師資培育機構為輔助下，進行日本

現代教師教育一體化改革。所以日本現代教師教育改革的體制如套入孫教授之結構圖則可如圖 17所

示。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17 日本現代教師改革體制架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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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根據上述日本現代教育改革體制，再將本研究所得到之資料全部納入，則日本現代教師改

革的相關政策和機制運作流程，作者試著繪製之，則可建構成如下圖 18所示。 

在上述日本現代教師改革體制圖為基礎下，日本現代教師改革運作機制圖如下圖 18所示，在教

育管理機構方面可包含：文科省、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大學師資培育機構以及中小學行政管理組織，

其整體運作機制如下所述： 

首先由教育管理機構(行政機構)文部科學省在廣納民間協會的建議後，推動日本現代教師改革

下，修訂教育規範，如《教育公務員特例法》、《教職員免許法施行規則》和《獨立行政法人教員研修

中心法》，同時要求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下設師資培育協議會，並協議當地大學師資培育機構共同合

作進行提升教師培育指標的修訂，而提升教師職能指標的範疇在教師職涯發展尚可分為基礎期（新任

教師）、形成期（初任教師-3年教師）、進階期（6年教師，以及 9-12年教師）、發展期（15年教師及

學校營運推動者）和成熟期（校長和副校長），同時教員研修計畫也依據上述階段，進行規劃。 

另，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除制定上述教師培育職能指標的訂定，另外兩項重要任務，分別是擴大

招聘具有特殊才能的教師，以及建立「教師塾」；其中，在擴大特殊選才招聘方面，其主要目的在於

彌補學校教師人力的不足，與強化教師的多元化，另希冀藉由教師塾促進教師培育、招聘和在職培訓

的一體化，進而落實日本現代教師改革的政策主軸。 

其次，大學師資培育機構在政策落實上的任務，除上述和行政機構共同訂定教師培育指標外，另

一個重要任務是在文科省要求下，制定師資培育核心課程，以培育高素質教師。 

第三個教育管理機構-學校層級管理行政組織的主要任務，是以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的命令和規

範下，活化學校人事管理，以形成未來學校團隊，學校團隊的建置，將可改善教師的工作職責和範疇，

使教師更能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班級管理。 

整體而言，日本現代教師改革管理體制的運作，除上述教育管理機構和教育規範兩者互為作用

下，其民間協會功不可沒，民間協會雖非歸納入教育管理體制要素圖內，但在整個日本現代教師教育

改革的過程中，也提供專業大量研究分析及建議給予文科省，使其在政策推動和落實的聚焦上更具準

確性。 

 

另外，就決策體制而言，大致是政治主導(官邸主導)體制，但主要機構是自民黨(文教族)和總理

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進行重點決策，再其次才交由文科省和中教審進行具體策略規劃，所以中教審

似乎已經無法維持其研議之中立性與客觀性，這是這一階段日本教師教育決策之重要模式。而日本重

要之教師團體日教組，此次比較沒有聲音，反而是學術團體-日本教師教育學會，發揮學術專業之角

色，出版一本「どうなる日本の教員養成」(日本教師教育學會編，2017)提出許多批評及討論之意見，

而國立教育大學協會和私立大學教職課程研究聯絡協議會，只能提一些正反意見陳述，對於改變政策

是無法插手的。至於學者方面，原東京大學教育學部部長藤田英典一貫批判安倍政權之教育政策，他

總結在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及成果主義之意識形態下，這些改革是有很大問題的(藤田英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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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18  日本教師教育一體化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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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研究之結論 

(一)此次改革具有總結二戰後之教師教育政策之意涵，強調職前培育、聘用與在職研修之一體化制度。 

(二)強化大學端之職前培育課程與機制，另將進行大學端師培課程成果之評鑑檢核工作。 

(三)2019年 4月新一輪的師資培育課程正式啟動，在之前各培育大學必須依照教職核心課程指南（コ

アカリキュラム），提出對應之課程資料及授課教師，才能通過設置教職課程之再申請。 

(四)重視全面教師職涯研習機制之建構，鏈結職前教育和職後研修繼續學習之體制。 

(五)制定師資培育指標，並以師資培育協議會整合文科省、教育委員會和大學端之合作機制。 

(六)大學師資培育課程進行大幅改革，且重視教學實習，必須增設大學四年教學實習之規劃。 

(七)依法要求師培大學內部建立必要之師培執行單位及運作機制。 

(八)依法要求大學之師培教授應對新課程有進行了解，且必須參加講習，將其新課程改革內容融入師

培課程中。 

(九)經由執政黨「教育再生實行本部」，總理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之決議，文科省連續提出政策

諮詢文件，中央教育審議會也提出各種回應之報告書，包括教師教育政策、學校教育政策、教師

職務運作政策、教師薪資政策、新課程綱要、學校和地區社會彼此互動合作之政策、全國第三期

教育振興政策報告、培育未來人才圖像及政策，可說層面廣泛，而且層層相扣，頗具全面性與整

體性。 

(十)總而言之，日本此次改革政策要建立「終生持續學習之教師體制」，其重點置於「在學校現場讓

教師專業成長」之理念，其改革運作完全是「政治主導」之改革。 

三、討論與建議 

(一)行政主導改革之利弊問題。 

    日本此次 2015年以後之改革，是行政為主強力主導之改革，這和安倍政權之強勢領導有關。安

倍首相第二次上台擔任首相，是在 2013年 1 月，上任後就成立「教育再生實行會議」，第一次擔任首

相時設置「教育再生會議」，此次「教育再生實行會議」由 15名各界人士組成，是首相私人智庫性質，

重點任務是討論在政策付諸實現時，其推動方針如何，包括制定和修訂法令等，討論結果再交給中教

審討論並提出諮議報告，中教審變成討論具體的實施方法和設計制度等。但在「教育再生實行會議」

之前端，另有隸屬自民黨總裁之「教育再生實行本部」，全由該黨國會議員組成，提出較高改革理念，

已攻下曾會議討論。這是日本中央集權式教育行政特殊模式所導致，當然也可看到日本政府針對目前

師資培育問題而做全面性及快速性地規劃與執行，其魄力與行政權在國內是看不到的。當然其利弊將

是互見的，一定會有學者批判(教育開發研究所，2016：26-28)但至少可以看到行政決策之有效性，

可即時且全面之改革與推動，這由中教審繼續且全面的提出諮議報告可以看到，何況日本政府也認定

教師培育是一重要之特殊專業，這和大學課程自主等無關，這是國內教育行政機構和大學端可以多做

參考的。 

(二)行政權力與大學培育師資鏈結之問題。 

    此次研究結果得知，日本自第二次大戰戰敗以後，就依據站前經驗重視依法行政原則，所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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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在很快時間就立即立法完成。日本文科省為何在師資培育具有絕對控制與管理之權力，應該和他

們訂定「教育公務員特例法」，定位教師是教育公務員之身分，準用公務員相關規範有關。另外制定

「教育職員免許法」，規範所有教師證書(免許狀)之類型，以及如何取得教師之課程與學分都規定在

其中，因此此次修訂教職學分課程，將科目名稱及內容鬆綁，以大範疇規範內容，也必須回歸修訂免

許法之條文，這是國內所沒有的。國內對於師資培育課程之課程架構，一直存在大學課程開設自主權，

和師培課程屬特殊性質課程，得由教育部公布實施之爭論，日本則一直主張要培養優質教師一定要有

課程規範才能達成，有關日本「教育公務員特例法」及「教育職員免許法」這些類似法令之制定也是

值得思考與討論的。 

(三)改變由大學培育為主之理念問題。 

此次改革主要建立依教師職涯發展而培育持續學習之教師支援體制，因此各級教育委員會必須和培育

大學共同組成「師培協議會」共同討論「師培指標」「研修計畫」，然後共同訂定「教職核心課程」清

楚呈現各個教職課程之總體目標、一般目標與達成目標，以規範教育學分課程之主要內容。為何加強

規範課程，其原因是「教育再生實行會議」成員認為師資素質已經下降。因此在養成階段，除了以培

育能持續學習之教師基礎力為主，也強調再研究所培育較高素質現職教師。至於後續之初任者研修第

1年研修更具體落實，並重視第 2年第 3年之研習。另外為組成團隊學校之教師社群，第十年之法定

研習、中堅幹部之研習及換證之研習等都特別受到重視，進而，在重視校內研習之體制下，需建立以

校內研習幹部為主之研習體制，推動 mentor研習，以及推動教職研究所之高學歷研習等，這種以「在

學校培育師資」之理念下，建構了更完整之提升教師素質體系，這和國內之現況也有許多差異，其一

是行政機構不易管控大學之師培課程與運作，另一是教師在職進修體系並未建立，也無約束力，對於

培育終身學習之優質教師，是有許多可以檢討的部分。 

(四)教育部欠缺規劃師培系統政策及配套策略之問題。 

    教師教育政策在國內只限於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所管轄之職前階段、實習階段、教師檢定考

試、教師證書核發，但對於教師專業指標、和地方政府協調、對大學培育課程與運作機制加以規畫等，

以現行法規而言，教育部都難以置喙;至於教師甄試、初任教師研習及職涯進階學習等，另外，有關

教師薪資部分、各級學校校內組織編制和人力配置、主任和校長等管理機制;進而和社區之結合，和

家庭教育之結合，體育運動之推動，營養保健之推動，師資司等依法都無法處理，而教育部更缺乏通

盤之考量與規劃，這涉及整個行政組織與運作機制的問題。雖說有些制度國內可能比日本較早推動，

但其只是部分的、片面的、非核心的政策，而就整全性和全面性來看是非常缺乏的，啟動相關專家學

者與行政機構，規劃全面性的師資培育藍圖，是很值得國內加以省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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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代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及改革之分析--以文科省、地方自治團體、大學、中小學

校及民間社團之分工與協作機制為主(Ⅰ)(Ⅱ)----第二年移地研究等 

一、綜合說明 

    此次研究計畫，以探討日本教師教育改革之政策內容，以及相關運作機制之議題為主探究，整

體研究範圍就是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其中要素包含教師教育管理機構和教師教育運作規範。而教師

教育機構包括大學培育機構、中小學、民間組織(教師組織和民間研究團體)；而教師教育規範則包

括政策報告書、規章制度和教育法律與命令；至於教師教育管理機構則包括文科省、中央教育審議

會、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和市町村教育委員會(地方自治團體)及學校行政管理組織，進而教育機制

是教育現象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運行方式，所以會和整體社會機制及整體學校教育機制相關

聯。因此在研究初期以研究 2015年 12月公布之教師教育諮議報告書為重要文件，進行解析該政策

內容之研究工作。因此首先和日本教師教育學會前會長三石初雄(時任帝京大學教職研究所所長，此

次也是國際研究協力夥伴)多次聯繫，他是舊友，以認識 20餘年，前往移地調查時，包括郵件和

line之聯繫，然後赴日田野調查之際，三次都和他見面訪談，每次談論 3-4小時，也一起用餐，向

他學習很多，也經由他介紹許多資料、書籍和人脈，由他的人脈而輻射找到許多許多重要資訊。而

本案也特別邀請他前來國內進行學術交流，對國內師資培育議題之研究幫助很大。 

    另外一位就是東京學藝大學岩田康之教授，也是國際研究協力夥伴，他是日本師資培育專業之

重要教授之一，多年已經在各地聽過他演講，也作過許多討論，也一起出版過師資培育專書，是一

很好的舊識，很具批判性之國際派學者。在兩年半時間，約見過四次左右，包括在日本和國內，他

的批判觀點對本案之研究也幫助很大。他擔任過該校校長之特別助理，對學藝大學校內五年中期計

畫知悉甚詳，他提到這一波日本之教師教育改革，對學藝大學和教育大學發展影響很大，基本上對

於教職研究所將走向以培養中堅幹部教師，以在職進修之碩士班方向改變有一些微辭，也對走向以

外部學校為主培育師資方向也有反對意見，但因安倍政府非常強勢，所以也只能接受。另外一位是

三浦浩喜副校長，他是前中央教育審議會委員，對中央教育審議會運作及研議新學習指導要領學力

觀非常瞭解，另因他在福島市推動災後教育重建計畫，他們計畫主軸是認為一定要培育青年人自主

自動學習精神，社會才能復興與進度。所以計畫主軸就是由初中生擔任主角，主體推動計畫，大人

只是協助之腳色。該計畫有和 OECD推動教育改革之計畫結合，受到國內外教育領域之重視，將會影

響 OECD未來規劃學子基本能力之構想有所影響。約在三年前就透過我找到台中市私立立人高中初中

生交流，目前成效良好。因此，此次也特別和他交流，以再次了解福島地區師資培育政策發展與運

作機制。 

    除了訪問三石初雄教授、岩田康之教授外，第二年另訪問佐藤學教授、木內剛教授及前原健二

等教授，也獲得許多重要資料及觀點。 

    進而，透過相關人員，針對都道府縣層級(東京都)教育委員會有前往拜會，收集到珍貴資料。

東京都在教育改革上，一項是激進派之作法，此次收集到東京都教師塾之資料，以及師資培育協議

會之相關資料。另，也訪問學校人員，發現學校層級改變較少，但對初任教師之輔導機制，有較多

之改變，其運作機制較為清晰與有效，值得參考。 

    以下針對第二年時間重要之移地研究研究行程，以及日本教授前來演講及訪問等，臚列在下

表，並將重點事項扼要摘述，且對留存之相片或收集到之重要文獻(非書籍)，以 PDF檔以附件方式

呈現在下方，以供參考。 

 



時間 赴日事由及學者來訪相關行程 重點摘述 

2019.1.28-2.4 

第二年科技部計畫日本移地研究 

 

1.拜訪三石初雄教授和帝京大學教

職研究所。 

2. 拜訪岩田康之教授和東京學藝

大學教職研究所，收集教職課程資

料。並論及文科生已經指示，該教

教職研究所將不招收一般研究生全

部改為全部招收在職生，變動非常

大。 

3.拜訪東京學藝大學前原健二教

授，從教育行政觀點，討論教師教

育改革優缺點。 

4.拜訪學習院大學佐藤學教授，請

教教師教育改革之發展，以及收集

他撰寫之論文。 

5. 拜訪成蹊大學木內剛退休教

授，他市教師教育學會秘書長，非

常關心教師教育改革探討，和他在

咖啡廳談論四個小時。 

6.在網站搜尋相關資料，在日本比

較容易進入相關網站之故。 

7.拜訪東大教育圖書館查詢資料。 

8.赴書局多次，收集和購買相關書

籍，找尋相關資料獲益很多。 

2019.5.29-31 

邀請國際協同研究夥伴東京大學幼

兒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淀川裕美副

教授演講 

1. 原本預邀請秋田喜代美教授來

訪，因沒空特派研究員淀川裕

美副教授來台交流，演講三場

(也到嘉義大學幼教系演講一

場)，內容如附件。 

2. 發表有關日本幼教政策發展，

以及新課程之主要方向和影

響，對南華幼教系師生具有重

大啟示。 

2019.11.02-04 

日本福島大學三浦浩喜校長來訪

(2020.04正式上任，原為副校長) 

1. 討論該高中生交流計畫之後續

規劃。 

2. 該計畫已經交流兩年多，三浦

校長已經來台五次。 

3. 該計畫成效對日本學習指導要

領之修訂影響很大。 

 



一、第一部分是訪談之部分相片 

二、第二部分是收集之比較重要資料，因受限篇幅，並沒有全部臚列。  

  

和三石初雄教授拜訪小學 訪問三石初雄教授 

  

 
 

訪問岩田康之教授 淀川教授來台演講 



 

 

訪問木內剛教授 訪問木內剛教授 

 

 

在台訪問日本福島大學校長三浦浩喜教授等  

  



 

  

三重大學教職大學院資料 三重大學教育學程資料 

  

東京都教職員研修中心研習計畫書 東京學藝大學大學院課程 



 

 

東京都教職員研修中心研習資料  

  

帝京大學大學院教職研究科資料 相模原市師資培育協議會辦法 



  

教師塾招募學員通知 東京大學幼兒政策研究中心資料 

  

福島大學教職大學院資料 帝京大學教職大學院招生資料 



  

日本教師教育學會年度論文 日本教師教育學會年度論文 



     

  

 

 

     第二年邀請東京大學副教授淀川裕美副教授，前來演講有關幼兒教育政策及發展議題，也談及

新課綱之重要發展趨勢，對南華大學幼教系及嘉義大學幼教系之師生有很多之啟發，相信對相關研

究幫助很大。其演講之重要資料亦如下面呈現之 PPT內容。 

 

 

 

 

 

 

 

 

  



 









































 

 



日本現代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及改革之分析--以文科省、地方自治團體、大學、中小學

校及民間社團之分工與協作機制為主(Ⅰ)(Ⅱ)----參加學術研討會等 

一、綜合說明(包括兩年之移地調查、參加學會心得及學者交流等，是兩年之完整版) 

    此次研究計畫，以探討日本教師教育改革之政策內容，以及相關運作機制之議題為主探究，整

體研究範圍就是教師教育政策體制，其中要素包含教師教育管理機構和教師教育運作規範。而教師

教育機構包括大學培育機構、中小學、民間組織(教師組織和民間研究團體)；而教師教育規範則包

括政策報告書、規章制度和教育法律與命令；至於教師教育管理機構則包括文科省、中央教育審議

會、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和市町村教育委員會(地方自治團體)及學校行政管理組織，進而教育機制

是教育現象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運行方式，所以會和整體社會機制及整體學校教育機制相關

聯。因此在研究初期以研究 2015年 12月公布之教師教育諮議報告書為重要文件，進行解析該政策

內容之研究工作。因此首先和日本教師教育學會前會長三石初雄(時任帝京大學教職研究所所長，此

次也是國際研究協力夥伴)多所聯繫，包括郵件和 line之聯繫，然後赴日田野調查之際，三次都和

他見面訪談，每次談論 3-4小時，也一起用餐，向他學習很多，也經由他介紹許多資料、書籍和人

脈，由他的人脈而輻射找到許多許多重要資訊。而本案也特別邀請他前來國內進行學術交流，對國

內師資培育議題之研究幫助很大。 

    另外一位就是東京學藝大學岩田康之，也是國際研究協力夥伴，他是日本師資培育專業之重要

教授之一，多年已經在各地聽過他演講，也作過許多討論，也一起出版過師資培育專書，是一很好

的舊識，在兩年半時間，約見過四次左右，包括在日本和國內，他的批判觀點對本案之研究也幫助

很大。他擔任過該校校長之特別助理，對學藝大學校內五年中期計畫知悉甚詳，他提到這一波日本

之教師教育改革，對學藝大學和教育大學發展影響很大，基本上對於教職研究所將走向以培養中堅

幹部教師，以在職進修之碩士班方向改變有一些微辭，也對走向以外部學校為主培育師資方向也有

反對意見，但因安倍政府非常強勢，所以也只能接受。 

    另外一位是三浦浩喜副校長，他是前中央教育審議會委員，對中央教育審議會運作及研議新學

習指導要領學力觀非常瞭解，另因他在福島市推動災後教育重建計畫，他們計畫主軸是認為一定要

培育青年人自主自動學習精神，社會才能復興與進度。所以計畫主軸就是由初中生擔任主角，主體

推動計畫，大人只是協助之腳色。該計畫有和 OECD推動教育改革之計畫結合，受到國內外教育領域

之重視，將會影響 OECD未來規劃學子基本能力之構想有所影響。約在三年前就透過我找到台中市私

立立人高中初中生交流，目前成效良好。因此，此次也特別和他交流多次，以了解福島地區師資培

育政策發展與運作機制。 

    第二年除訪問三石初雄教授以及岩田康之教授外，另再訪問佐藤學教授、木內剛及前原健二等

教授，也獲得許多重要資料及觀點，另外再和三浦浩喜副校長會面討論。 

 

     第二年出國參加學術研討會，是前往參加 2019年日本教師教育學會年會，地點在岡山市之岡

山大學，是桃太郎故事的發源地，參加該研討會，大家在主題討論時，主要關心教職課程重新申請

檢核問題，特別是私立大學特別關心該議題，另外也談到日本學術會議正在討論教育學門相關學科

核心概念之議題，大家認為這對未來教師教育之培育與發展影響很大等。 

    而在行程中特別前往國大大學法人三重大學教育學部拜訪森脇健夫教授，前三重縣教育委員會

委員長，以及 IR研究中心研究員黃文哲博士，是以前教過之學生，了解三重大學教職課程、教職研

究所以及師培運作現況，並談三重縣教育委員會運作之情形，以及新的改革情況等。有關第二年出



國參加學術研討會內容以紅色標註。 

 

    以下針對兩年半時間重要之研究相關行程，包括出國移地研究，出國參加學術研討會，或日本

教授前來演講及訪問等，盡量臚列在下表，並將重點事項扼要摘述，且對留存之部分相片或收集到

之重要文獻(非書籍)，以 PDF檔以附件方式呈現在附件中，以供參考。下表為 2017.08起兩年半科

技部計畫出國移地研究以及邀請合作教授來訪交流等之大事記，由下表中(紅色部分是第二年之報

告)可以了解各項重要流程，另外，由重點敘述也可以了解各次活動之主要成果。 

 

時間 行事曆赴日原因 重點摘述 

2017.11.3-11.6 

訪問日本福島大學和地區，參加福

島地區災後教育重建計劃 

和台中立人高中校長教師及學生受

邀赴日參訪，訪問三浦副校長，談

論中央教育審議會運作審議報告之

相關事項。 

2017.11.16-11.26 

11.18受邀參加日本學芸大學教育史

研討會，發表論文，並順道收集資

料和拜訪相關單位，此為第一次赴

日調查) 

發表台灣日本殖民時期師範教育史

公文檔案分析(中、日文論文)。此

次沒有動支機票費，只動支生活費 

此次初步拜訪三石初雄教授，洽談

研究事宜，另外至書店查看資料，

並置網站收集各種資料，對後續研

究幫助很大。 

2018.1.17 
黃文哲博士及日本東大小方直幸教

授來南華大學參訪 

受訪談論台灣大學教育改革事宜，

雙方有很詳細之議題討論結論。 

2018.7.4-8 

參加大陸嶺南師範學院兩岸大學校

長論壇 

發表(日本教師教育體制改革分析-

從培養優質)教師之視角)論文。 

2018.7.31-8.7 

科技部計畫日本田野調查(第二次) 1. 拜訪三石初雄和岩田康之兩位

國際協同研究教授，討論研究

案之相關議題，並索取相關資

料。 

2. 拜訪相模原市教育委員會教育

長，取得師資培育協議會和培

育指標相關資料。 

3. 拜訪東山村市青葉小學校校

長，索取學校層級教師研習資

料。 

4. 拜訪東大教育圖書館查詢資

料。 

5. 赴多個書局，以購買相關書

籍。 

2018.9.20-24 

邀請國際協同研究夥伴三石初雄教

授來台訪問 

在南華大學演講三場，內容如附

件，並訪問台中教育大學。 



2018.9.29-10.1 

參加日本教師教育年會 (地點：東

京學芸大學) 

該會議針對 2015.12之中央教育審

議會教師教育改革報告書(184號)

發表主題演講等，提出很多不同看

法，受益很多。 

2019.1.28-2.4 

科技部計畫日本田野調查(第三次) 

 

1.拜訪三石初雄教授和帝京大學教

職研究所，了解教職研究所之特色

和問題點。 

2. 拜訪岩田康之教授和東京學藝

大學教職研究所，收集教職課程資

料。並論及文科生已經指示，該教

教職研究所將不招收一般研究生全

部改為全部招收在職生，變動非常

大。 

3.拜訪東京學藝大學前原健二教

授，討論教師教育改革優缺點。 

4.拜訪學習院大學佐藤學教授，請

教教師教育改革之發展。 

5. 拜訪成蹊大學木內剛退休教

授，談論教師教育改革之問題。 

6.在網站搜尋相關資料，在日本比

較容易進入相關網站之故。 

7.拜訪東大教育圖書館查詢資料。 

8.赴書局多次購買相關書籍。 

2019.5.29-31 

邀請國際協同研究夥伴東京大學幼

兒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淀川裕美副

教授演講 

1. 原本預邀請秋田喜代美教授來

訪，因沒空特派研究員淀川裕

美副教授來台交流，演講三場

(也到嘉義大學幼教系演講一

場)，內容如附件。 

2. 發表有關日本幼教政策發展，

以及新課程之主要方向和影

響，對南華幼教系師生具有重

大啟示。 

2019.9.21-9.25 

日本教師教育年會(地點：岡山大

學) 

順道訪問三重大學教育學部森脇健

夫教授，前三重縣教育委員會委員

長 

1.主要談論教職課程重新申請問

題，對私立大學教職課程影響很大

等議題。 

2.討論行政主導下，未來教師教育

面臨重大壓力。 

3.收集三重大學教師教育相關運作

資料。 

4.收集都道府縣層級教育委員會將

教育長和委員長合一後之重大影

響。 



2019.11.02-04 

日本福島大學三浦浩喜校長來訪

(2020.04正式上任，原為副校長) 

1. 討論該高中生交流計畫之後續

規劃。 

2. 該計畫已經交流兩年多，三浦

校長已經來台五次。 

3. 該計畫成效對日本學習指導要

領之修訂影響很大。 

 



一、第一部分是訪談相片 

二、第二部分是收集之比教重要資料，因受限篇幅，並沒有全部臚列。  

  

和三石初雄教授拜訪小學 訪問三石初雄教授 

  

三石初雄教授受邀來台演講 拜訪神奈川縣相模原市教育委員會 

 

 

拜訪相模原市教育委員會教育長及職員 拜訪相模原市教育委員會教育長 



 
 

訪問岩田康之教授 淀川教授來台演講 

 

 

訪問木內剛教授 訪問木內剛教授 

 

 

在台訪問日本福島大學校長三浦浩喜教授等  

  



 

  

三重大學教職大學院資料 三重大學教育學程資料 

  

東京都教職員研修中心研習計畫書 東京學藝大學大學院課程 



  

青葉小學網站 嶺南師範學院研討會資料 

  

東京都教職員研修中心研習資料 2017年日本教師教育學會年會論文集 



  

帝京大學大學院教職研究科資料 相模原市師資培育協議會辦法 

  

教師塾招募學員通知 東京大學幼兒政策研究中心資料 



  

福島大學教職大學院資料 帝京大學教職大學院招生資料 

  

福島大學 2018年課程表 日本教師教育學會 2018年會論文集 



  

日本教師教育學會年度論文 日本教師教育學會年度論文 

 

相模原市師資培育指標 



     

    至於邀請教授來國內交流，則在第一年邀請三石初雄前來演講與交流，該教授來台是第三次左

右，對台灣當然有一些認識，加上他教學經驗豐富，由國立福島大學，轉任東京學藝大學，再轉任

私立帝京大學，畢生以培育教師為主研究，研究成果豐碩，此次邀請他前來訪問，共發表三次演

講，也到台中教育大學交流，和相關教授座談等，對國內師資培育之研究幫助很大，也讓他對台灣

之師資培育政策有更多參照之資料，促使他擔任日本教師教育學會會長，以及重要幹部石，提供許

多可以比較應用之資料。其演講之重要資料如下呈現之 PPT。 

 

 

 

     第二年則邀請東京大學副教授淀川裕美副教授，前來演講有關幼兒教育政策及發展議題，也談

及新課綱之重要發展趨勢，對南華大學幼教系及嘉義大學幼教系之師生有很多之啟發，相信對相關

研究幫助很大。其演講之重要資料亦如下面呈現之 PPT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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